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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陳智思先生現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於2004-2009年為香港行政

會議成員，並自2012年起再度出任，現乃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1998- 

2008年間曾為保險界立法會議員。

 畢業於美國加州Pomona College的陳智思，現職亞洲金融集團及亞洲保

險總裁；並為香港泰國商會主席、盤谷銀行(中國)顧問。陳先生為幾家本地及海

外的金融機構、製造業公司擔任董事會成員。2015年為阿里巴巴成立的香港創

業者基金擔任基金董事。

 公職服務上他亦涉及不少範疇，包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限公司主

席、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主席、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督導委員會主

席、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及西九文

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過往公職計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古物諮詢委員會

主席、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

及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等。

 陳先生於2002年榮膺太平紳士銜；2004年獲泰國政府頒發Commander 

(3rd Class) of 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Crown of Thailand；2006年獲香

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彼曾獲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頒

授榮譽博士學位。

 他與妻子育有兩名孩子。

陳智思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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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俊怡先生於1991年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 - The Wharton School畢業，畢

業後回港到紹榮鋼鐵有限公司打理家族生意。

 龐先生現任點心電視有限公司董事，希望藉著推廣大眾文化及娛樂，能

夠促進中港溝通及文化交流。

 龐先生曾出任非牟利機構的職務及多項公職，包括：於2005 至 2010年

期間出任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成員，並於2012年獲加許為榮譽院士；於2006至 

2012年期間出任香港藝術中心監督團成員；於2005至2010年期間出任亞洲藝術

文獻庫董事會成員及於2003至2017年間出任三藩市亞洲美術館董事會成員。

 龐先生現時為M+Limited董事局成員及M+購藏委員會成員；香港藝術館

之友信託基金主席及水墨會副主席。

 龐先生醉心當代水墨藝術及熱愛收藏水墨作品。於2003年，龐俊怡與其

他水墨畫愛好者一起創辦水墨會，並出任副主席。水墨會為非牟利機構，致力推

廣中華傳統水墨文化。

龐俊怡先生

紹榮鋼鐵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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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元山先生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Phi Beta Kappa，後考獲美國

耶魯大學國際關係所東亞研究碩士學位。畢業後黃先生先後在多家國際金融機構

工作，其中包括瑞銀(UBS)倫敦總部任執行董事和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RBS)董

事總經理。黃先生於2015年5月加入團結香港基金出任高級顧問，同年11月被

委任為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公共政策部主管。他現任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

兼政策研究院主管。

 黃先生出任的香港特區政府公職包括金融發展局成員、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成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小組增選成員、禁毒基金投資小組委員會委員、房委

會投資小組成員、「特殊需要信託」可行性研究工作小組成員。

 其他社會公職包括環保組織CLEAN AIR NETWORK(健康空氣行動)董

事局主席，公益金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副主席和投資小組委員會委員，及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和社企及社會創新平台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先生

亦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國商學院客席副教授。

黃元山先生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政策研究院主管

 張博宇先生是團結香港基金的高級研究員，其研究重點是「社會影響評

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IA），就公共政策系統、私營企業及非政

府組織以《改變理論》為基礎進行的方法作系統性評估和數值化衡量。他是基金

會所出版的社會創新研究、綠色債券概況報告和按效果付費倡議等報告的作者之

一。這些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議，為加強香港的社會影響評估生態系統、社會創

新、綠色債券和按效果付費機制等社會及經濟發展課題向香港特區政府、本地非

政府組織，以至商業機構提出建議。

 張先生向來積極推動社會創新，以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他曾邀請不同

的持份者，包括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和社會創新者參與研究工作，以推動社會影

響評估的應用和促進商業與社會界別之間的溝通。他在加入基金之前曾任香港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他先後於香港中文大學獲授經濟學哲學碩士學位、香港科

技大學獲經濟及金融理學士學位，並獲得一等榮譽學位畢業。

張博宇先生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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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曉明小姐是團結香港基金政策研究院藝術創新組助理研究員，擁有牛

津大學聖凱瑟琳學院音樂學及民族音樂學碩士學位。早前獲倫敦國王學院頒授音

樂學士學位，並對音樂哲學和心理學產生研究興趣，尤其是音樂對社會的影響

性。

 蘇小姐曾獲邀出席多個專業研討會，就她的論文所述－音樂治療對香港

及英國患認知障礙症(阿茲海默氏症)長者的效益發表演說。目前，她研究的課題

涵蓋藝術共融以至創意空間等課題。蘇小姐本身也是香港演藝學院年輕的大提琴

演奏家，自七歲起便開始其藝術造詣之追求，至今無間。

 李君兒小姐是團結香港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藝術創新組助理研究員。她

以一等榮譽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環球商業學系，取得首個學士學位，在學期間已

代表香港參加數個國際商業案例比賽。李小姐曾在公共和私人跨國機構工作，累

積三年工作經驗後，決心投入更具社會性的工作，並致力於香港藝術文化發展。

以陳廷驊基金會學者和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榮學者身份，目前在牛津大學攻讀純

美術學士學位。

 李小姐現正集中透過多媒體藝術，包括攝影、裝置藝術和新媒體等，詮

釋當代藝術和促進藝術與公眾的溝通，同時積極參與在香港和英國的視覺藝術展

覽、表演和評論寫作。

蘇曉明小姐

李君兒小姐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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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多個目標群組及眾多接受支援的人士進行訪談，

調查分析他們參與各類視覺和表演藝術的體會。

 我們發現這些藝術活動最能幫助香港數

個人口組別，分別為長者（包括認知障礙症患

者）、更生人士、邊緣青少年、少數族裔人士，

以及身體殘障或精神受損人士（包括專注力失調

及過度活躍症(ADHD)、自閉症候群（ASD）和

特殊學習障礙(SpLD)患者）。

第一章清晰定義了研究報告倡議的「藝術共
融」概念，並追溯了該用詞在香港公共政策中的

歷史發展。基於豐富的文獻資料，我們引證了眾

多學術研究，支持藝術對社會的影響力，以及藝

術在個人及社會層面所引發的共融作用。根據本

報告的核心內容，本章節特別指出：當藝術被用

作為達至與共融相關的目標和結果的「媒介」或

「方法」時，便可引發藝術共融的力量。

第二章從身心健康的角度探討「藝術治療」
的功能，並思考其在香港社會中的角色和意義。

 藝術與文化是人類的瑰寶，它的潛在功

能，更能在社區以至廣大世界面對問題時，發揮

促進融和與化解的功能。然而，長久以來人們都

只珍視它美善的一面，而忽視了這些潛藏的社會

功能。時至今天，我們需要深入認識藝術與文化

在建設社會，團結社群所發揮的重要社會角色。

 以藝術而言，我們參與藝術活動，除了可

以得到純粹的歡樂，還能藉著不同層面的感應交

流，讓不同背景、年齡、地位、身心狀況的各界

人士都能夠感受、表達、溝通，進而觸發心靈與

情感的愉悅和昇華。藝術既是促進溝通和表達障

礙的最佳渠道，也是化解社會上的各種哀痛、孤

單、歧視和欺凌的有效靈丹：是一種能夠多方面

促進人與人之間融和了解的重要媒體。

 本研究是香港首項之同類研究。目的是

希望確立及呼籲社會大眾認識及關注藝術所能帶

動的社會共融力量。研究團隊進行了深入的文獻

搜集和分析，從而評估參與藝術活動帶來社群融

合，以及應用藝術治療的各種可能性。研究參考

了外國政府的大量文獻和經驗實證，以及與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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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引用大量頂級科學期刊和文獻，說明「藝術

治療」對三個主要群體的效能：1)認知障礙症患

者、2) 復康人士，包括AD / HD、ASD及精神病康

復者，以及3) 有特殊學習需要（SEN）人士。

 這些組別人士在認知能力及 / 或語言溝通方

面通常會遇到困難。當傳統治療方法如認知行為治

療（CBT）、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和語言治療等都

難以奏效時，採用藝術治療這些非語言性的治療方

法，已證明對這些群體特別有效。

 例如，藝術治療能明顯改善認知障礙症患者

的認知能力。同時，藝術治療已證明能改善精神狀

態、穩定情緒，從而支援其他治療方法。

 最重要的是，本章明確指出「藝術治療」是

以藝術作為治療過程的一種臨床治療法，與非臨床

環境下進行的藝術活動所產生的治療效果不同。雖

然英、美等國家已有法例要求藝術治療師須於當地

監管機構註冊，但香港並無類似法律規定。我們認

為香港政府應將藝術治療納入公眾醫療和社會服務

的系統中。

第三章涵蓋了多個訪談與13個目標小組的結果，
合共132位本地藝術共融服務持份者參與。收集到

參與藝術活動對受助人士（通過目標小組提供）和

前線工作人員（通過訪談）的影響，分析及劃分為

六項核心主題效益，包括：1) 個人發展；2) 社會凝

聚力；3) 社會充權和自我認同；4) 本地形象和身

份；5) 想像力和願景，以及6) 身心健康。

 當中多個主題均互有關連，而受助人一般都

能藉此顯著提高自信、自我管理能力和動力，建立

更加積極的人生觀，從而在個人身心健康方面獲得

提升。前線人員更提出了藝術在預防方面的功用，

如利用藝術促進樂齡生活，或以藝術作為糾正治療

的媒介，以減低邊緣青少年的高風險行為。受訪人

士更視藝術為享受文化權益的渠道，並能強化群體

力量，促進社會聯繫，創造更多提升社會凝聚力和

整體共融的機會。

 我們認同積極參與和投入藝術相關活動，能

在不同範疇促進社會「共融」，而藝術的多重影響

力亦能成為加強社會溝通的媒介。以戲劇為例，一

齣戲劇不獨有投入角色的演員，而戲劇的場景也可

用作媒介和平台，向觀眾及社會大眾傳遞訊息或意

見。通過演員與藝術家所得的身心效益，與觀眾溝

通的機會，以及社會大眾引起的共鳴，藝術的共融

力量實際是普及存在於個人及社會層面之上。

第四章概述與藝術共融有關的政策與措施，比

較本地與國際間的政策。在歐洲多國，如英國、挪

威、瑞典、芬蘭，以至澳洲，藝術治療已包含於醫

療保健政策中。這些國家很多更積極推動將藝術保

健政策進一步融入其整體公共服務中。在亞洲，藝

術在醫療體系中仍然備受忽視，目前只有台灣、新

加坡和日本等少數國家願意在有關殘障或社會融合

等政策中，加入藝術元素。相比之下，香港的制度

相對落後，特區政府應該尋求適當的改善措施。

第五章 詳細分析了藝術治療領域所面對的挑戰，
並向特區政府提出了數項政策建議。我們針對四個

範疇提出了相關的挑戰：

 我們的分析發現，藝術治療雖然有充份證明

療效、具成本效益，並能讓不同組別人士加強互

動，如認知障礙症、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自

閉症候群或特殊學習需要等患者；但藝術治療至今

並不包括在醫院管理局組織架構內的「專職醫療人

員」項目。我們擔心這會妨礙其專業成長和發展，

並影響公眾對藝術治療師專業水平的重視。更嚴重

的，是這情況不僅延續社區層面對這項專業的誤

解，甚至令服務提供者的管理層忽視，嚴重影響

「共融藝術」這個領域的發展。此外，藝術治療師也

不包括在社會福利署的「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補助

金」及「療養照顧補助金」支援計劃的《人手規定》

之內。在政府忽視及缺乏公眾認識的情況下，藝術

治療目前在社區中並未獲得充分利用。

挑戰1
藝術和藝術治療功效缺乏專業及

社會公眾之認受性

挑戰2

撥款制度的漏洞窒礙「藝術共融」

服務的推廣和發展

挑戰3  
人力規劃缺失落後阻礙了藝術共融

從業員和治療師的發展和認受

挑戰4
採納「預防性」思維



建議二

試行「處方式藝術」機制

 香港的衞生及社會護理體系現正備受壓力，

需要尋求全新思維和具成本效益的措施，我們建議藝

術作為一種具有良好潛力的資源。我們建議加強上述

建議一的內容，考慮採納類似英國現行的一種社會改

進機制，讓患者在社區內得到以藝術為主導的服務支

援。這個機制是由醫療或社會服務人員轉介患者接受

藝術主導的服務或支援，一般由社區內的非政府機構

提供，通過創作和增加社會參與協助復元。由於當今

社會對於「藝術治療」及其專業範疇有許多誤解，因

此我們建議這些以藝術為主導的支援必須由完成藝術

治療文憑課程的專業人員執行，以確保能夠向服務使

用者提供合標準的服務。這項建議可最大程度提高藝

術在輔助健康和社會福利服務的功能，保障藝術治療

師的專業及尊嚴，以至更廣泛推廣藝術的治療功能幫

助有需要的人士。

  

建議三

撥款資助「藝術效益計劃」

 

 我們建議政府撥款推行「藝術效益計劃」。特

區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中，有一項為展能人

士設立藝術發展基金的建議，這個計劃可作為該建議的

參考，或改善現有的撥款機制。我們建議撥款資助一些

藝術先導項目，支持他們於地區進行以具體實證為基礎

的研究，並鼓勵他們延續服務以至擴大規模。資助原則

是，若有關項目在試行若干年後確證有效，即可獲得長

期撥款。我們建議，當以藝術為主導的服務機構，包括

專為社區提供跨範疇藝術治療的各類復康組織，所提供

的服務一旦證實有效並發揮社會功能，便應有資格取得

資助。

建議四

政府制訂協調措施共同推動藝術共融

 我們建議政府透過使用有關的服務與產品，

或向藝術家提供就業，帶頭啟動藝術共融計劃。這

可以有效教育公眾認識藝術共融。我們建議政府應

該更積極推動藝術無障礙服務的認識，並考慮將這

些服務納入更多現有或新建的文娛康樂場地內。

我們建議政府在現有組織架構加強跨部門的合作，

通過共同目標和跨範疇政策，創造跨部門的協同效

應。政府政策更應把創意活動視為個人生活的一部

分，而這些建議應該成為改變思維和實踐的催化

劑，長遠為藝術共融開啟付諸實現的大門。

建議一

認同並動員衞生及社會福利界聘用藝術治療

師加強醫療社會協作關係

 

 我們建議藝術治療師功能應納入衞

生和社會福利體系中，使其職能得到實踐，

並發揮最大效益。第一步，我們建議將藝術

治療師編制為醫管局的「專職醫療人員」。

由於香港人口日益增加，社會結構越來越複

雜，我們建議政府可考慮將藝術治療用於復

康以及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兒童服

務，例如在分區健康中心設立分區專職藝術

醫療隊，提供學前復康服務。有關人口老齡

化情況，我們建議藝術治療師被納入「照顧

認知障礙症患者補助金」資助的非政府機

構，以營造合作氛圍，讓非政府機構和服務

提供者安排其使用者參與藝術治療計劃，從

而為不同受惠人士提供連貫性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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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加強協調，並全力推動

藝術治療師專業，以便他們在醫療和社會福利領域

中發揮最大功能並有效動員人力，以服務更廣泛及

不同狀況的人士。此外，藝術治療師亦可以在社區

層面減輕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工作量，舒緩整體

醫護專業人手不足和工作過勞的壓力。

 

 本章提出的其他問題包括民政事務局和勞工

及福利局在撥款管轄權之間的矛盾和混亂，尤其是

缺乏對藝術發展但同時服務康復者和殘疾人士等計

劃或機構的支持。此外，缺乏資源建立社區研發能

力亦阻礙了「藝術共融」日見重要的發展。

 藝術在預防工作中的貢獻也是本報告的重點

內容。這是指以藝術作為一種「工具」來防止一個

人陷入社會「邊緣化」的境地，並同時在最大程度

提高老年人生活質素，或是為不同年齡患者懷疑出

現精神或行為問題時提供適時糾正治療。藝術的預

防功能讓我們擴寬思維，將藝術的更多功能納入政

策發展，與現有的「治療」功能發揮同等重要的作

用。必須指出，這種拓寬思維的嘗試本身就是一種

挑戰。

建議事項
 
研究團隊就上述分析設計了以下四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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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藝術共融  的
定義和理解
「 」



第一章：

 藝術共融  的
定義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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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報告中，我們採用了「藝術」最廣義的

意思，則沒有單獨指定任何特定的藝術形式。換言

之，本報告所提到的「藝術」具廣泛之包容性。 因

此，我們就「藝術介入」所作的定義也彈性地包括

但不限於視覺藝術、攝影、音樂、舞蹈、戲劇、文

學、流動影像和沙畫等各類創意及文化參與。

1.1.1
「藝術」如何展示「共融性」？

 就著我們稍後討論的「藝術共融」或「藝

術」的「包容性」，我們必須先釐清：「藝術」本

身的性質和屬性如何能展現和孕育「共融性」？如

何透過「藝術」產生「共融性」？「藝術」自身又

可以甚麼形式體驗「共融性」？

 以下兩種審視藝術共融的方式最常被引用，

可供參考：

1. 藝術作為達到目的的方法（藝術具媒介價值）

2. 藝術本身就是目的（藝術具內在價值）

 首概念強調藝術的「媒介性」，並認同其作

為「工具」或「中介」之「實用性」，具有達到預

期目標的功能（Matarasso，1997）。 在「共融 」

的討論裡，這將涉及「利用」藝術作為媒介，以達

到「共融性」或「提升共融性」的結果 — 例如使用

戲劇媒介提升跨文化凝聚力。（稍後章節另作詳細

討論。）

 概念二則強調「藝術」的內在價值高於一

切。該觀點認為於本質上，藝術之參與已體現了

「共融性」，意即在參與藝術的過程中，比如在特

定背景下進行音樂或戲劇演出，其過程本身就具

有「共融性」。英國北方泰特美術博物館（Tate 

of the North）前策展人劉易斯·比格斯(Lewis 

Biggs) 清楚概括了這觀點的神髓：「文化是成功的

再生者，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最終目的：活動過程

與收穫是不可分離的。」（Biggs，1996）

1.1
為「藝術」定義
 

 藝術史學家鮑里斯·格羅伊斯（Bo r i s 

Groys)曾經指出，要概括藝術的當代意義，只有其多

元本質是唯一可接受的答案（Groy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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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桑德爾（Richard Sandell，1998）是首個從四個主要層面剖析「社會排斥」概念
的學者，並指出四者之間密不可分的性質。他的理論在學術界相關領域獲得廣泛認可，現分
述如下：

經濟排斥
在住屋、健康和教育等基本需求，及與收入和生產有關的事項上被排斥

社會排斥
被排除於社交網絡、社會服務、勞動市場及社會參與外；涉及自我價值、尊嚴和社區認同的重要性

政治排斥
被剝奪人權和政治權利，如言論自由和行使政治權力

文化排斥
被排除展現個體的文化歷史、參與文化產業活動，以及在無障礙通達的情況下享受和欣賞

文化服務的機會

1.2.1
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初見於七十年代的法國，通

常用作形容「不受國家社會福利保障的低下階層」

（Silver，1995）。

 「社會排斥」此概念的起源與經濟資源分

配有關。在嚴謹的經濟意義上，此詞常被視作與

「貧困」息息相關。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個

字眼已經演變為更廣義和更廣泛的意思：除了描述

資源分佈上的「赤字」外，「社會排斥」一詞還可

用作描述關係層面上的「赤字」，亦即「一個波動

的過程，涉及個體被全然或局部排斥於任何社會、

經濟、政治或文化體系之外」（Walker ＆Walk-

er，1997）。

 聯合國最近亦特別強調這定義的廣泛性，

並將「社會排斥」進一步具體介定為「個人無法

充分參與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處境，

其成因以及助長如此處境的過程」（United Na-

tions，2016）。因此，「社會排斥」經演變後的

定義並不限於社會中在經濟資源分配方面出現被

虧損的人們，更包括那些在關係層面上被排斥，

並被阻止充分參與不同社會體系的社群（Sand-

ell，1998）。

 鑑於本報告對實際政策訂立的考慮，我們認

為採用第1項所述的藝術共融方法（即以藝術作為一

種媒介）來建構我們的論據，實乃比較合適的取向。 

我們將研究如何在個人及社會層面上，更有效地利用

「藝術」為社會上不同的受惠人帶來正面的影響。

1.1.2
藝術的「參與性」元素

 本報告也重點關注藝術活動的參與性因素。

英國衞生發展組織（Health Development Agency – 

HDA）於2000年發表的報告中，確認「參與」是

實踐藝術共融過程中必要的成功條件，而參與模式

會因場合而異，如參與研討會、大師班、工作坊，

甚至是活動策劃（例如藝術節）。儘管參與方式

不勝枚舉，但大多數藝術活動常有協作元素，如

讓一群參與者共同創造藝術品，或者參與大型管

弦樂團體等等（Health Development Agen-

cy，2000）。

1.2
「共融」的定義 — 
一個多角度的概念

 為了剖析更近代的「社會共融」現象，我

們應先解釋「社會排斥」這個術語—我們並不認為

它是「社會共融」的直接反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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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爾強調，上述四層剖析的啟示往往是相

互關連和緊密交錯的，某一層面的影響有機會與另

一層面的交疊（即一個人往往會受多層排斥）。例

如，貧困人群通常缺乏參與藝術和文化活動的條件

和動力，則於「經濟」和「文化」範疇受到排斥，

同時亦大有可能遭受「社會」和「政治」排斥，無

法融入社區或行使某些政治權利。

 根據《傷健社會模型》理論，身體殘疾人士

之所以被排斥，主要是歸咎於人類偏頗的主觀感受，

而非其自身的物理屏障（Shakespeare, 2016）。這

進一步引證了社會排斥是傾向由多方因素所交織引

發的結果。

1.2.2
社會共融

 「社會共融」本身屬於一個多方面、跨層面

的概念。弗朗索瓦·馬塔拉索（Francois Mataras-

so）在1997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文化活動有助

建立自信，提升自我管理能力。這增強了個人和團

體的潛能，有助他們重新投入建構其生活的政治過

程。因此，根據馬塔拉索的說法，「參與藝術的重

要性不僅在於它賦予了人們參與社會的個人技巧和

實用技能⋯亦是為更廣泛的民主進程開闢了道路，

鼓勵人們積極參與社會，培養習慣成自然的社會參

與性」（Fisher，2002；Matarasso，1997）。

 在政策討論中，我們注意到促進社會共融

的行動通常源於對直接消除社會排斥的訴求。事

實上，很多人將「社會共融」看作是「社會排斥」

的直接反義詞（deHann，1998），只有少數文獻

是在沒有預先假設「排斥」存在的前提下探討「共

融」的。然而，縱然這些術語所觸及之領域和深度

看似差之毫釐，但我們認為兩個術語之間是有著細

微但顯著的差別。

 社會共融的相關文獻指出：雖然解決排斥

涉及消除阻礙群體參與社會的「結構性障礙」（如

就業或教育障礙），共融策略還應包括「徹底改變

社會面對差異的態度」，而不是單純地試圖使人們

適應一個原本已「不友善」的社會（Bates，2005

；Bates＆Davis，2004；Department of Social Se-

curity，1999；Dunn，1999；Gordon et. al，2000

；Jermyn，2001，2004；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2004）。 聯合國對這個術語的闡釋

最能說明這一點：

「由此得之，社會共融更是一個高瞻遠矚的過程，

包容所有群組，並該彰顯更宏大的平等性和寬容

性。」（United Nations，2016）

 因此，在本報告中我們倡議的「共融」不僅

是解決社會排斥的補救方法，以消除人們參與社會

的障礙，還應是具前瞻性的共融手段，以促進積極

之社會參與。

 「社會共融」應被視為一個理想的長遠願

景，而「藝術共融」則為日常實務，毋須刻意成為

獨行其道的政策項目。在理想情況下，「共融」應

將成為社會整體的核心價值觀之一，讓社區可利用

藝術來體現差異間激發的創造力、滿足弱勢社群

的需求，並不斷挑戰各個人口組別的「定型」效應 

（Fox＆Macpherson，2015）。

 故此本報告非常重視這些術語之間微小而重

大的差別，並促使我們思考藝術的預防性功能 ─ 這

與其現有的「補救」功能同樣重要。要將藝術用作

為社會營造更大利益的「預防性」措施，先決條件

便是重新調整「邊緣化」的定義（見下文）。

1.2.3
預防之重要性：
重新思考「邊緣化」的定義

 誰是被「邊緣化」的人？到底被「邊緣化」

的群組必定是弱勢社群嗎？「邊緣化」人口的標記

是政策制定的歷史產物。在法國，這些群體被定義

為「身心傷健者、具自殺傾向者、殘疾老人、被虐

兒童、藥物濫用者、違法者、單親父母、多問題家

庭和其他拒絕融入社會或不適應社會的人士」（Sil-

ver，1995年）。在香港，社會共識中被視為容易

受到「邊緣化」的群體包括老年人、認知障礙症患

者、更生人士、邊緣青少年、少數族裔和身體或精

神殘障人士，包括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譜系障礙及具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

 但隨著現代社會規模和複雜性不斷發展，

以及社會的急劇老齡化，我們認為「邊緣化」的

定義和範疇亦正不斷擴大。個人的「邊緣化」不

再是固定的狀態，而是一個極度流動的過程，任

何人也可不定時「陷入」和「脫離」「邊緣化」

的狀況。個體沿著這種不穩定的光譜進行洗牌，

於是那些「高風險」的人便可能難以識辨，成為「

隱藏的邊緣化」。由於「邊緣化」的介定變得如此

模糊，於決策中採取「預防性」思維，並探索通過

「跨部門合作」以解決相關問題確實是最及時和適

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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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發展

社會凝聚力

社區賦權和自主性

本地形象和身份

想像力和願景

健康與福祉 

通過促進溝通、理解和同理心，融合不同背景的人

通過社區參與、加強社區網絡和相互支持達到賦權

定義本土身份認同和培養集體歸屬感

建立資產和技能及發展專門創意技能，以成為未來資本

促進身心健康和減少健康相關之差距，以提高生活質素

有關身份轉變的個人成長

iii.

ii. 

i. 

iv.

v.

vi.

 英國政府採取的跨領域方針為他們帶來一系

列重要的發現，為未來政府眾多部門的工作提供依據。

該報告特別要求：1）當時的教育與就業部（TheDe-

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使用創

意活動作為提高校園內語文和算術水平的手段;；2）內

政部 (The Home Office) 將藝術和體育相關項目融入

更生人士的更生方案；3）DCMS通過收緊對文化資助

機構的資助條件，強化其社會共融之目標；4）英格蘭

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ACE）明確承

認藝術在解決社會排斥和促進社區發展的效益。 由此

可見，英國政府早已意識到以跨部門協作解決社會排

斥問題的意義（Fisher，2002）。

 我們將在下文探討藝術作為實現「共融」之

「媒介」的多種功能。

  

1.3.2
藝術參與所體現的社會影響

 弗朗索瓦·馬塔拉索在其1997年發表的重要

刊物《華與實？藝術參與的社會影響》中展現了藝術和

文化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以及如何將之應用於社會政

策的不同層面（Matarasso，1997）。該研究確定了藝

術參與所能產生的50個社會影響之領域，我們會在附

錄 II 逐一介紹。

 本報告把坊間研究對社會影響領域的劃分總

結為六大範疇。它們各自探索不同的角度─涵蓋由個

人發展到社會和社區等層面的觀點 (Health Develop-

ment Agency，2000；Jermyn，2001；SEU，2001）。

1.3
從社會共融到藝術共融

 我們現將論述「藝術」與「共融」的融合，並探

討它們在公共政策下的意義。

1.3.1
「藝術共融」如何在決策中呈現
 

 英國貝里雅(Tony Blair)政府最先在其政策制

定領域引進藝術以糾正社會排斥。在邁進二十一世紀

時，英國首相成立了社會排斥單位（Social Exclusion 

Unit ─ SEU），將其定為國家策略的一部分，通過「

跨政府部門協作」來根除排斥問題（Sandell，1998）。

 當時，SEU先嘗試採用「社區重建」方針解決

社會排斥問題，並部署了十八個分怖不同重點領域的

政策行動組（Policy Action Team ─ PAT）起草政策

藍圖。第十政策行動組（PAT 10）的任務是評估藝術和

體育對社區重建的功用。在文化、傳媒與體育部（De-

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 DCMS）

的領導下，於2000年 PAT 10發布了第一份文件，提出

政策建議，旨在通過藝術和體育解決社會排斥問題。

文件題為《藝術與體育：為社會排斥單位準備的報告》

（Arts & Sports: a report to the Social Exclusion 

Unit），強調藝術與體育的好處與影響，並提出了47項

建議，供SEU考慮（SEU，2004年）。附錄 I 已總結此

47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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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藝術對「健康與福祉」的影響

 雖然稍後章節將會闡述上述全部六個層面，

但本報告特別著眼於藝術為健康和福祉帶來的好

處。

 英國衛生發展組織（HDA）於2000年發表

有關藝術和健康的評論中指出，「健康效益」可以

廣義理解為「社會資本」的「基石」，憑此提高動

機、改善社會聯繫、建立正面思維、減少孤立、增

強自信和提升自尊等因素都可構成「健康和福祉」

的益處（Health Development Agency，2000）。

我們在本文中採用了以上的指標，評述「健康和福

祉」層面的好處，並且指出與「藝術」有關的活動

正正可產生這些效應。

 HDA的文件提出：就藝術活動而言，有更

多的證據和明顯的跡象顯示，其增加之福祉不但與

活動中的社交或實踐層面有關，藝術性的元素亦與

其有直接之關係（HDA，2000）。

 現時文獻中的普遍共識為帶藝術成份的活動

所衍生的情感宣洩，可積極改善參與者整體的心理

健康。我們認為以下討論的宣洩渠道正是藝術具象

徵性的特質。

1.3.4
藝術的宣洩作用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在其代表

性的文章《藝術的目的》中將「宣洩」歸結為藝術

的「目標」，並將其稱為一種促進參與者「情緒和

心理健康」的心理過程（Morris，1887）。 在近代

的理解中，根據牛津英語詞典，「宣洩」通常是描

述「釋放的過程，從而緩解強烈或壓抑的情緒」。

 建基於由英國藝術與人文科學研究理事會（ 

The UK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與

ACE資助，艾里諾拉·貝菲柯尼（Eleonora Belfio-

re）和奧利佛 ·貝奈特（Oliver Bennet）於2007

年所進行「藝術與社會影響」的關鍵性研究上，我

們決定集中於藝術行為所衍生出宣洩的「正面傳

統」（Belfiore＆Bennett，2007）。

 在本報告中，我們尤其關注藝術的表達性。 

宣洩過程最能直接表現在個人層面上，繼而延伸至

健康和福祉的領域（我們將在稍後章節進一步討

論）。

 「表達」此行為─或更準確地說─這種與自

身內在情感聯繫的行為，常可引發自我認知的新觀

點或對自我更深層的了解。

 透過進一步理解「宣洩」效應此一藝術的益

處，我們將探討藝術為本的臨床介入服務─「藝術

治療」，並會精細研究更多經驗證據和研究結果，

尤其是藝術對個人健康和福祉的生理和心理影響。



第二章：

            藝術治療對認知障礙症患者  
復康人士及有特殊學習需要人士

復康的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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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而兩者都是基於在授予資格前對學術成就和

臨床經驗的全面評估（Art Therapy Credentials 

Board，n.d.）而頒授。目前香港並未看到對藝術治

療師類似的法律監管。

2.1.1
藝術治療與藝術活動的分別

 雖然一般參與式藝術或更廣泛的文化參與活

動確實可以提供治療效果，但它們與藝術治療的臨床

干預並不相同。藝術治療師有別於傳統藝術導師，前

者強調與患者或「受助人」的互動，並關注與他們的

精神和行為狀態有關的實際進展。我們必須注意可產

生某些治療結果（非臨床）的藝術活動和治療性藝術

干預（臨床）之間的差異。換言之，促成藝術活動是

藝術治療的必要但並非充分條件。不論該等人士是否

擁有藝術背景，藝術治療療程之中的環節皆不得由任

何未受過培訓的人員進行。質量有所保證的長期培訓

是提供藝術治療環節的先決條件，因為不合規格的治

療環節可能會對受助者產生不良影響。

2.2
藝術治療作為健康論述的一部分

 衍生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卡爾

榮格的分析方法和約瑟夫加賴的人性化心理學等專家

的論說，藝術治療在實踐中包含了各種臨床方案。 多

項研究表明藝術治療在多種環境（治療、復康、群

體、教育）中皆見效果，並有助於改善健康狀況、加

強溝通、以及提高個人自我意識和信心，以整合個人

的情緒、身體狀況、認知能力和社會功能。（Mad-

den＆Bloom，2004）。

 在本報告的研究範圍之內，並且在以香港作背

景的前題下，我們將具體討論藝術治療對三個選定組別

的治療效果，選定組別包括：認知障礙症患者、復康人

士和有特殊教育需要（SEN）人士。 考慮到選定地區

將藝術治療納入公共醫療／社會服務體系的經驗，我們

將於下文探討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這方面發展上可擔當

的角色。

2.1
定義和理解「藝術治療」 

 我們上一章已闡述現時參與式藝術的社會影

響及相關的廣泛研究，而本章節則可探討藝術創造力

與其對人體影響之間的關係。由於臨床方法是最能直

接帶來影響，因此我們下文中將研究焦點轉向「藝術

治療」。

 「藝術治療」是一種於治療過程中融入藝術

的臨床干預手法，由專業和經過認證的藝術治療師提

供。他們必須根據大多數國家的國家醫療保健體制，

向法定監管機構註冊。作為英國藝術治療師監管機構

的醫護專業議會（HCPC）對藝術治療師作出以下定

義：

 藝術治療師是一位心理治療師，擁有以藝術

為本的治療經驗，並曾接受以戲劇、音樂或美術等藝

術形式為基本交流模式的心理干預訓練。藝術治療有

助改善受助者的整體發展、社交互動和溝通技巧，並

支持其精神和身體復康（HCPC，n.d.）。

 藝術治療師可以通過視覺藝術、音樂、舞

蹈/形體動作、戲劇、心理劇、詩歌和散文（或閱

讀療法）等各種藝術形式進行治療。儘管如此，

不少文獻中對藝術治療的援引在藝術層面上並不成

熟，因為當中的藝術通常只是指視覺藝術（Mad-

den＆Bloom，2004；The National Coalition of 

Arts Therapies Association，2001）。為清晰起

見，從此段落開始，下文提及的藝術治療師及其藝術

治療專業，都是指藝術治療師的廣義，而不僅是某一

單一藝術形式。本文中，這個廣義名稱同樣包括表達

藝術治療（Expressive Arts Therapy—EAT）。

 為了確保藝術治療行業的專業性和誠信，英

國的藝術治療師須根據法定要求向HCPC註冊，而藝

術治療專業範疇內的四個專業類別均受當地法規保

障，即「藝術心理治療師」、「藝術治療師」、「戲

劇治療師」和「音樂治療師」（British Association 

of Art Therapist ，n.d.）。 美國設有兩個級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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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並沒有具體跡象顯示是項《計劃》將會在

兩年試驗期後繼續實行。

 下文將以英國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政策策略作

為研究案例。

藝術治療在英國國家認知障礙症策略中
發揮關鍵作用

 香港目前針對認知障礙症的服務通常以延緩

患者認知能力衰退為目標，但英國的策略似乎更領

先一步，讓患者有機會接納認知障礙症的生活。英

國衞生部發布了題為《與認知障礙症共活》的全國

性策略文件，並發布了藍圖；該藍圖不僅提出供應

臨床服務，還指出應專注提高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生

活質素。該指引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Department 

of Health UK，2009）：

2.3
藝術治療與認知障礙症患者

 根據阿氏癡呆症協會的資料，認知障礙症不

是一種特定的疾病：

 這術語概括與記憶力減退或其他思維或認知技

能相關的各種徵狀，嚴重程度足以減低個人進行日常活

動的能力（Alzheimer’s Association，n.d.）。

 阿氏癡呆症是最常見的認知障礙症類型，佔

病例高達60％至80％。中風後出現的血管性認知障

礙症是第二常見的類型；但其他病患也可能導致認知

障礙症的徵狀，包括可康復的甲狀腺問題和缺乏維生

素引致的問題。鑒於香港人口老化的困境，本地的認

知障礙症病例極有可能繼續增長。

 近期一項本地研究顯示，香港60歲以上人口

的認知障礙症患病率將從2009年的8.4％上升至2039

年的11％。由於人口老化的關係，被診斷患有認知

障礙症的人數將增加三倍─從2009年的103,000增至

2039年的 333,000（Yu et al.，2012）。根據立法會

（2017a）的統計數字，醫管局在2017年前已曾照顧

約28,000名認知障礙症患者。截至2015年，醫管局精

神科其中一間專科門診診所的新症病人平均輪候時間

為11星期（Legislative Council，n.d.）。

 社會福利署（社署）亦透過安老院舍及其他

日間護理中心 / 老人科為長者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支

援。 不過，輪候就診的時間目前分別為36個月及10

個月（Legislative Council，n.d.）。

 食衞局於2017年以試點項目形式推出《智友

醫社同行計劃》，由經訓練的醫護人員提供個人化的

病人護理服務。該計劃由醫院管理局提供服務，旨在

滿足認知障礙症患者日益增長的社區支援需求。 然

提高意識

一、改善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二、減低認知障礙症的負面形象並鼓勵患者求助

及早診斷及支援

一、提供迅速的專業評估

二、為已確診患者提供足夠信息

三、提供便利的護理和支援服務

四、在病友間建立結構性支援

與認知障礙症共活

一、向照顧者提供廣泛的服務支援

二、為患者提供中期照顧

三、提供支援性住房的選擇和電子護理服務

四、改善護理院的服務質素

五、改善患者的晚期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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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與認知障礙症共活」強調向患者提

供身體健康以外的護理和支援，著眼於照顧他們心

理健康的需要。報告指出音樂治療、藝術治療和戲

劇治療已被英國政府認可為創造高質素社會環境的

重要手段，患者在幫助下可得以改善精神狀態，從

而也改善生活質素。

  

 此外，這策略確認了使用藥物的主要問題，

特別是抗精神病藥物。這策略指出此類藥物會帶來

一些健康風險，包括中風甚至死亡，並增加副作用

的可能性。因此，英國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特別注意

抗精神病藥物的使用及其有害影響。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ur ther-

apy─CBT）已被證明可用於治療抑鬱和焦慮等精

神問題。然而，認知行為治療要求患者具有足夠

的認知和語言能力（Lickel et al.，2012），而認

知障礙症患者通常已失去這些能力（Ferris＆Far-

low，2013）。因此，標準的認知行為治療被視

為並非治療老年焦慮患者的有效手段（Mohlman 

et al.，2003）；認知行為治療甚至被認為無助於

治療曾中風患者的臨床抑鬱症（Lincoln＆Flan-

naghan，2003）。

 另外，藝術治療師也是衞生部推薦的專業

人士之一，被委派改善護理院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

心理健康。英國的策略也強調病人與護理人員的雙

向日常交流的作用和治療效果，以促進病人生活質

素。

藝術治療對認知障礙症功效的科學根據

 除上述有關藝術治療實用性及適切性的政府

政策研究外，藝術治療對認知障礙症的療效在全球

不同的科學研究機構中，都獲廣泛認可及記錄。

 首先，現時有不少證據證明音樂治療是改善

整體和精神狀態的有效工具。音樂治療已被發現可有

效改善嚴重精神病患者的運作功能，並減輕患者的徵

狀（Gold et al.，2009）。 音樂治療對輕度和中度阿

氏癡呆症患者抑鬱和焦慮情況的顯著作用已獲肯定

（Guetin et al.，2009）。 常規音樂治療也被證明

對精神障礙患者和自我推動力低的患者產生理想的效

果（Gold et al.，2013）。同樣，視覺藝術也被證明可

以促進長者的積極情緒和安寧感（B.M.Wikstromet et 

al.，1993）。

 除了可在情緒障礙患者中觀察到不同程度

的改善之外，一般而言，藝術治療還對認知障礙症

徵狀有直接療效。音樂治療被認為特別適用於認知

障礙症患者，可緩解患者波動的行為和心理徵狀

（BPSD─Behavioral,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Raglio et al.，2008）。

 多項研究顯示，雖然患者的認知和語言功能

會隨著病情惡化而下降，他們對音樂和音樂記憶的接

收能力卻仍然保持良好（Aldridge，2000；Cowleset 

al.，2003；Fornazzari et al.，2006；Norberg et al. 

，1986；Swartz et al.，1989）。由於人腦對音樂的

認知處理與語言能力之間的獨立性，因此阿氏癡呆症

患者得以維持其音樂記憶（Aldridge，1993）。

 此外，Prickett與Moore1991年的研究表明，比

起說話，患者能夠更加戲劇化地唱誦歌詞。其他使用各

種行為學、生理學和神經學方法的研究，一致地提供了正

面的結果，表明音樂處理和音樂記憶似乎避開了認知障

礙症的神經倒退性效應（Cuddy＆Duffin，2005；Prick-

ett＆Moore，1991；Vanstone et al. ，2009）。認知障

礙症患者記憶能力的顯著改善，可以產生一系列正面效

果，包括情緒狀態的刺激（特別是對感情回憶和積極情

緒的刺激）（Waddell，2000）。

 與音樂治療相近，研究人員發現視覺藝術也可

以改善人腦後扣帶皮層的功能性連結（記憶檢索的重

要組成部分）（Bolwerk et al.，2014）（Maddock et 

al.，2001）。同樣地，戲劇藝術可以提高長者的認知

能力和他們的心理健康（Noice et al.，2004），而跳舞

等運動干預則可減緩早期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認知能力惡

化 （Ho et al.，2015）。

 研究結果亦顯示，對於尚未能以傳統藥物治療

的認知障礙症患者，藝術治療總體上可以減輕其神經精

神病徵狀（Chancellor et al.，2014）。 此外，結合了

心理治療的創意藝術治療顯示了令人鼓舞的結果，其效

果遠勝於單獨以心理治療來緩解臨床抑鬱症狀，並可加

強中風後患者的身體機能（Kongkasuwan et al.，2016）。

 藝術治療也可以促進參與者之間的社會參與。 

波拉克和納馬齊（Pollack & Namazi，1992）的綜合研

究說明接受音樂治療後，患者的社交行為增加了24％，

其中包括說話、發聲、打手勢、微笑、觸摸、哼唱，

唱歌和吹口哨（Pollack& Namazi，1992）。 Lord & 

Garner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音樂干預治療

環節後，患者的社交互動得分顯著提高（Lord ＆ Gar-

ner，1993）。在許多層面，視覺藝術可用作護理人員

和長者之間的溝通渠道（Wikstrom，2000），而藝術

畫廊則可以作為干預的場地，讓患者與護理人員加強關

係（Camic et al.，201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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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範圍並不包括評論香港認知障礙症

護理的整體政策，但我們強烈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在

制訂定長期護理政策時，將藝術治療師列為支援有

關患者的專業人士之一。

 總而言之，在今天的香港，老人院舍的藝術

治療普及率仍然偏低，或由以下因素所致： 

 考慮到藝術治療的臨床性質已獲證明對認

知障礙症患者有效，我們得出英國認知障礙症護理

體系推動和整合藝術治療為其中一種治療形式的理

念。 以下簡述其原因：

 然而，我們意識到香港部分老人院已開始將

藝術治療作為其常規服務的一部分。事實上，我們

曾訪問的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是香港首間設

有全職音樂治療師和表達藝術治療師的安老院，可

每天為長者院友提供創意藝術治療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本港不少長者服務單位（包

括安老院在內）都有利用各種藝術活動來達到各種

目標，以提高不同長者的生活質素。雖然這些藝術

活動可會帶來同樣積極的治療效果，但它們本身不

會被稱為「藝術治療」。第2.1.1節和其後的章節會

對這個細微差別作出更詳細的解釋。

1.抗精神病藥物對認知障礙症患者有一定的健康風
險，應盡量減少使用，而非藥物治療形式是可行

的選擇。

2.藝術治療被證明可加倍改善患者精神狀態，或正
好填補相關不足。

 

3.藝術治療可以直接改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認知能
力，輔之以若干其他治療效果，可達至傳統藥理

手段難以獲得的效果。

4.若患者在溝通和社交活動方面存在缺陷，藝術治
療的效果可以超越其他療法。

5.護理人員和患者之間的關係和溝通，對於提高患
者的生活質素至關重要，並可以通過藝術治療改

善。

1.與職業治療和心理治療等其他療法相比，藝術治
療相法對較新

2.藝術治療的效果在服務提供者間並未得到公認 

3.藝術治療師不在受規管的醫護專業人員名單，亦
不屬於醫管局轄下的專職醫療服務員。

我們已制定了一套政策建議，以加強藝術治療的普

及程度，詳情在第五章討論。

2.4
藝術治療與復康人士

 香港的復康服務主要針對10種類型的殘疾，

包括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障礙 、

聽力障礙、智力障礙、精神疾病、特殊學習障礙、

語言障礙、內臟殘疾和視力障礙等。

 我們發現藝術治療法對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

躍症、自閉症譜系障礙、精神疾病，智力障礙和特

殊學習障礙的治療效果特別明顯；我們將在下文逐

一講解這些效果。

2.4.1
藝術治療與專注力失調及
過度活躍症患者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患者的共同特徵是

不專心、多動和衝動。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可

能由腦部損傷、遺傳因素、吸煙或其他毒素引起。 

目前，以興奮劑為主的藥物療情是專注力失調及過

度活躍症最常用的治療方法。這些興奮劑的主要功

能是通過增加體內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的水平來

刺激專注能力，但它們不無副作用，包括血壓升

高、心率加快和增加焦慮（National Health Ser-

vice，2016a）。

 為避免攝取過量興奮劑，專注力失調及過度

活躍症患者可考慮採用認知行為治療（CBT）等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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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治療。認知行為治療是用於治療專注力失調及過

度活躍症的最常見的心理治療類型，旨在改變患者

的行為和思維。在認知行為治療過程中患者需要使

用語言和說話表達能力（Lickel et al.，2012），但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兒童通常難以覆述故事，

且語義能力較差（Purvis＆Tannock，1997）。因

此，認知行為治療對這些群體難以起效，甚至無效，部

分原因是因為擁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不能

很好地交流，與治療師的關係亦十分疏離。

 在這些情況下，非話語性的藝術治療會是一種

可行的選擇。例如，根據音樂治療的文獻，藝術治療可

以減少AD/HD學生的衝動舉止（Cripe，1986；Rick-

son，2006），也可以提高他們的社交技能（Good-

ing，2011；Mers et al.，2009）。

 因此，當傳統藥物治療與療法因副作用或

溝通缺陷而不能應用於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患

者時，藝術治療便可以成為減輕患者徵狀的有效工

具。

2.4.2
藝術治療與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

 自閉症是一系列影響患者社交技能的發展障

礙，包自閉症譜系障礙是一系列影響患者社交技能

的發展障礙，影響包括溝通和人際交往能力。患者

也可能有重複行為，而興趣範圍亦非常狹窄。

 目前，儘管藥物可以緩和患者包括抑鬱和攻

擊行為等德行為問題，自閉症譜系障礙無法治癒。

然而，自閉症譜系障礙藥物通常具有增加體重和運

動障礙等副作用（Murray et al.，2014），也會導

致可致命的副作用（如橫紋肌溶解症和癲癇發作）

（Murray et al.，2014）。因此，自閉症譜系障礙治

療通常是以干預措施為基礎，旨在改善患者的溝通

技巧、社交技巧、想像的玩耍技能和學習技能（Na-

tional Health Service，2016b）。英國國民保健署

（NHS）特別提到，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的言語技

能通常不發達，應該使用圖片等其他方式與他們溝

通。

 在最理想情況下，患者應該能夠在治療過程

中獲得更多的干預治療選擇，以優化干預措施組合

的療效。干預措施可以包括行為干預、發展干預和

心理干預；而根據NHS的指引，藝術治療屬於一種

心理干預（Research Autism，2017）。

 科學研究結果充份支持以藝術治療治療自閉症譜

系障礙。藝術治療可以改善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的社交

和情緒發展（Kim et al.，2009），音樂治療則可以提高

他們的社交技能（Kern＆Aldridge，2006）。音樂治療

還可幫助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熟記單詞和符號（Bu-

day，1995），並提高他們的溝通能力和行為能力

（Edgerton，1994；Kaplan＆Steele，2005）。 

音樂治療結合應用行為分析及言語行為，可以在患

者的迴聲產生方面，達到滿意效果，其整體結果與

言語訓練相若（Lim & Draper，2011）。

 從我們收集到的資料來看，現時並沒有一

種療法適用於有所有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根據所

提供的眾多療法方案，患者及其護理人員應有權選

擇最適合的護理方法。英國的方法涵蓋不同類型的

干預措施，其中包括藝術治療的干預。更廣泛的治

療方案，可讓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更有效地認定最

適合的治療方式，而此可作香港特區政府的可靠參

考。

 在香港，確診患有自閉症的人數由2007年

的3,800人增至2013年的10,200人（Census and Sta-

tistics Department HKSAR，2015）； 可是，香港特

區政府提供的服務遠遠不足。評估、診斷和治療的

程序往往可能需要兩年以上，而有患者因長期的輪

侯時間而錯過治療期的黃金時期。

 在香港，可用的治療方案僅限於職業治療、

心理治療和語言治療；但根據英國的自閉症研究，

這三種療法對自閉症的影響並不明確。研究發現認

知行為治療和應用行為分析（ABA）是自閉症譜系

障礙最具實證支持的治療類型；儘管圖像交換溝通

系統（PECT）和音樂治療並沒如認知行為治療和應用

行為分析般得到充分證實，但圖像交換溝通系統和音

樂治療已被證明可對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帶來正面影

響（Research Austism，n.d）。然而，香港對於自閉

症譜系障礙患者所能提供的認知行為治療、應用行

為分析、圖像交換溝通系統和音樂治療服務卻非常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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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政府應重整其對自閉症譜系障礙患

者的服務，縮短治療時間的延遲，擴大其服務的範

疇，包括認知行為治療、應用行為分析、圖像交換

溝通系統、音樂治療，以及其他經過充分驗證的其

他療法。

2.4.3
藝術治療與精神疾病患者

 藝術治療對精神病患者的正面影響在所有其

他復康中的障礙人士間最為明顯：抑鬱症、焦慮症

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關係，可以通過音樂治療（Choi 

et al.，2008）得到改善；社會隔離、羞辱和歧視可因藝

術創作而減低（Howells＆Zelnik，2009）；粘土藝術治

療則有助抑鬱症患者調節情緒（Nan＆Ho，2017）；

以舞蹈和形體動作為基礎的治療，有效緩減放射治

療期間乳腺癌患者的壓力（Ho et al.，2016）。

 認知障礙症、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及

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較容易患上其他精神病，如抑

鬱症和焦慮症；主因是這些病人通常難以通過語言

溝通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導致情緒上和心理上受到

抑制。由於護理人員並不一定會發現這些病徵，直

至情況變得嚴重，這些病徵便會阻礙有效的正常治

療。一如上文所述，藝術治療在此種情況下便可通

過非語言手段來緩解和治療患者的精神問題，並改

善其情緒發展。因此，英國HCPC認為藝術治療為非

常「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預措施。

2.4.4
藝術治療與智障及特殊學習障礙患者

 本部分將詳細闡述傳統言語交流療法在治

療智力障礙和特殊學習障礙人士時持續出現的缺

陷。McGinnity和Banks二人（2004）說明傳統心

理治療對治療語言障礙者時所顯現的缺陷，並指出

音樂治療因而可應用於此等患者，使其以非語言方

式表達自我。英國心理學會（The British Psycho-

logical Society，2016）亦指出：大多數治療干預

措施對改善智障人士的心理狀況時的問題，在於缺

乏隨機對照試驗（RCTs）支援，目前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和藝術

治療各自只有一項RCT試驗，而藝術治療下的RCT

顯示成年智障人士的交流技能和社交關係均可得到

改善（Got＆Cheng，2008）。

 香港復康計劃（RPP）於2007年把閱讀障

礙、動作協調障礙和特定的語言障礙歸類為特殊學

習障礙，其中以讀寫障礙為最常見的類型（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HKSAR，n.d.）。國際讀寫障

礙協會將讀寫障礙定義為「一種源於神經生物學的

特殊學習障礙⋯特徵為患者難準確及／或流暢識別

單字、拼寫困難和解讀能力較差」（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2002）。特殊學習障礙是

一個終身難題，而這些病例在香港最常用的干預措

施是教育治療和語言治療。

 

 讀寫障礙人士與上述其他障礙類別的人士

相似，可能會由於語言能力不足而產生溝通問題

（Temple et al.，2003）；藝術治療在此亦可作為

替代方案。讀寫障礙學生訴諸攻擊性行為的情況可

以通過繪畫來緩解，而他們的社交能力也可以通過

音樂治療得到改善（Karami et al.，2012；Good-

ing，2011）。 Habib et al. （2016）說明音樂治

療對這些群族可產生更直接的治療效果，甚至可以

提高這些群組的閱讀能力和語音技能。

香港復康體系需要藝術治療

 我們承認目前香港的政策重點應是改革復康

計劃的結構與減少評估和診斷的平均輪候時間，以

便讓病人可以更快地獲得治療。再者，在取得整體

解決方案之前，我們仍然面對的問題是缺乏可用治

療方案的選擇。

 如上文所述，香港為大部分展能人士提供

的干預措施，僅限於三種治療類型，即職業治療、

心理治療和語言治療；但這三種療法的療效並未被

充份證明可治療認知障礙、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

症、自閉症譜系障礙和精神病患者的人口。舉例來

說，認知行為治療和應用行為分析無可否認地為專

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提供

了更成熟的療法；即使如此，這些療法也沒有得到

香港特區政府的有力支持。

 由於溝通技巧的缺陷是上述人口類別的一個

共同特徵，因此這在香港目前的主流治療環境下構

成難題，並出現患者與治療的錯配。藝術治療作為

一種非語言和經過充分核證的替代療法，有助彌補

現有的差距，惟其功能、療效和採用往往被社會忽

視。在毋需太依賴語言的情況底下，藝術治療師通

常能夠穩定患者的情緒，並可以令其他持續進行的

治療提升療效，亦不會引起不良副作用。因此，它

們為治療不同類型的殘障提供了一種具成本效益的

替代干預方案。

 其實，上文指出的殘障類型和特徵，在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中也很常見。以下篇幅將探討於

現有教育環境下藝術治療可如何套用於這個群體。

2.5
藝術治療與特殊教育需要人士

 在香港，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自

閉症譜系障礙和特殊學習障礙的人俱被歸類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人。下文將探討藝術治療可怎樣套用於以

下這些群組的現有教育環境。



六歲以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對於六歲以下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香港目前提供三種類型的教育，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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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ETC）：

一、EETC支援剛出生至兩歲的殘障兒童，聚焦於這些兒童所屬家庭的角色。

二、EETC協助2至6歲的殘障兒童（並無接受其他學前復康服務者）納入主流學校。

三、EETC於2016至17年度共有3,124個名額，共接獲4,487份申請（Legislative Council，2017a）

。

2. 特殊幼兒中心（SCCC）：

一、SCCC通過特殊的訓練和護理，支援2至6歲的中度至嚴重殘障兒童。

二、SCCC在2016 至17年度共設有1,799個名額，共接獲1,591份申請

    （Legislative Council，2017a）。

3.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綜合課程：

一、綜合課程主要為普通幼稚園暨幼兒中心2至6歲的殘障兒童提供服務。

二、2016-17年度設有1,980個名額，共接獲1,721份申請（Legislative Council，2017a）。

 上述三類中心主要是向智力障礙、專注力

失調及過度活躍症、身體殘疾、視力障礙和聽力障

礙等兒童提供服務。根據政府為EETC和SCCC提

供的資助和服務協議，作為基本服務要求，這些中

心只提供三種形式的治療服務，即職業治療、心

理治療和語言治療（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K-

SAR，n.d.）；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綜合課程治療服務

的範圍更窄，只有職業治療和心理治療服務（Social Wel-

fare Department  HKSAR，2014）。據社署代表稱，

來自非政府組織的訪問語言治療師也可能會為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的綜合課程的兒童提供服務。此外，

臨床心理學家亦會為社署或非政府機構就三種學前

服務提供臨床心理服務，但現時它們並未被納入服

務要求。

 此外，智力障礙、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

及自閉症譜系障礙病童通常在口語溝通方面也會遭

遇重大困難。如前所述，這可能會抑制職業治療和

心理治療的治療效果，因為兩者都極度依賴言語交

流。因此，將藝術治療納入這些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替代治療方法可以補充EETC、SCCC和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的綜合課程現有的治療服務。

適合6歲或以上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藝術治療

 2016年，共有7,890名學生入讀特殊學校

（School Education Statistics Section HKSAR，2017） 

特殊學校按殘障類型分類，包括：

1.視力障礙

2.聽力障礙

3.身體殘障

4.智力殘障

5.醫院學校

6.羣育學校

7.主流課程

 智障特殊學校的入學人數最多，為5,701人

（(School Education Statistics Section HKSAR，2017

），超過在特殊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總數的70％，

當中亦有部分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也被診斷為智力障礙

並被送往特殊學校（HKSAR Government，2012）。

 我們發現在其他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根據教育

局《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特殊學校的非教學人員只限

於職業治療、心理治療及語言治療專業類別（Education 

Bureau HKSAR，1998）。

 目前有溝通問題的人亦面對同樣困難，並沒有任

何非語言式治療服務的選擇；故此，藝術治療師便可以為

這些人提供有效和可行的替代方案。

 除特殊學校外，更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目前

尚在主流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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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5 / 16年度，香港共有19 , 830和

19,640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分別入讀主流小學和

中學。 其中，患有特殊學習障礙、智力障礙、自閉

症譜系障礙及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等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分別佔小學和中學的87.2％和95.1

％（Legislative Council，2016）。 根據教育局

的《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學生支持

團隊（SST）和教育心理學家（EP）是支持這些學

生的核心組成部分。

 學生支持團隊的主要職責是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制訂支援計劃和調配資源，由校長、班主

任和課程開發領導人員等組成團隊。教育心理學家

負責就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狀況，向他們提供建

議，並協助制定配套計劃。如有需要，他們亦可轉

介學生至其他專業服務（Education Bureau HK-

SAR，2010）。 具體而言，當局建議教師考慮三層

支援模式，該三層為：優質教學、額外支援和強化

個人化支援。

 「全校參與模式」意味，教師承擔著支援不

同類型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重大責任。這引申出兩

個主要難題：

·額外的負擔可能會使已承擔教學和其他學校行政
任務的教師感到壓力。

·雖然教師可能參加了特殊教育需要的三層支援模
式，但他們的技能無法與受過特定培訓的專業治療

師相比較。不善管理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情緒或

行為爆發，可能會導致不良和破壞性影響。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及其教師，除了現有的教育心理學家架構

外，政府還可提供更多其他專業的支援。一支專業

團隊應定期檢查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發展狀

況，並在有需要時提供治療干預措施；此等人才在

評估早期診斷和治療方面可擔當重要角色。因此，

我們認為藝術治療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補充職業治

療師、心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和教育心理學家目

前所作的努力；更重要是藝術治療師在支援有需要

接受干預治療的學童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2015/16 學年入讀

主流學校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小學

特殊學習障礙

身體殘障

自閉症候群

聽力障礙

智力障礙

視力障礙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

言語障礙

總計 19,830

2,100

280

30

120

3,850

4,420

660

8,370

中學% %

30010.6 % 1.5 %

3901.4 % 2.0 %

800.2 % 0.4 %

1900.6 % 1.0 %

4,35019.4 % 22.1 %

2,38022.3 % 12.1 %

9303.3 % 4.7 %

11,02042.2 % 56.1 %

100 % 19,640 100 %



第三章：

主要持份者對
藝術共融效益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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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參與者和樣本抽查

 本研究以焦點小組和訪問作為研究方法，但我們

在此強調，焦點小組並非旨在證實「藝術」對香港本身

具「共融」的作用，而是要釐清究竟外國觀察聲稱「藝

術」對「共融」的影響能否應用和配對在香港的本地環

境上，同時預計可能發生的潛在差別和挑戰。

 總計焦點小組和受訪者人數，研究團隊曾接觸來

自不同背景的共132位持份者，當中包括草根階層及政

策決策者。  

 

 我們曾訪問19個來自不同範疇的本地非政府組

織，它們全部都曾經或正在提供以「共融」為目標的藝

術相關計劃或服務。訪問容圍繞藝術的好處、香港的藝

術共融環境和面對的挑戰；下表按藝術模式分類，列出

研究團隊訪問的19間非政府組織和機構。以下是我們挑

選這些受訪機構的條件：

i.他們的計劃和服務須主要由「藝術」推動或以「藝   
術」為焦點，即以「藝術」作為干預的主要方法；

ii.他們的計劃必須正在進行或在2017年內 已完成。

iii.每項計劃的「共融」範圍皆符合我們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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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本研究未能涵蓋所有機構，但這19間機構可被視為香港藝術共融的主要

參與者，其意見具一定代表性，可廣泛涵蓋其他從業人員的看法。研究團隊亦曾訪

問社會福利署、醫管局和懲教署的政府代表，以了解他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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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具體確定之前章節討論的文獻所聲稱藝術

的好處是否同樣可在本港實現和應用；同時確定這

些影響是否與香港的受惠人士關係更加密切，以引

起應有的認受性、盡量加強其影響力，以及建議如

何在政策上推動藝術共融。

 每次與受惠人士進行面對面訪問的時間為

60至90分鐘，主要以廣東話進行，我們只有於訪問

少數族裔學生時才用英語。這些受惠人士從未接受

專業的藝術訓練；他們被問及藝術和參與藝術對他

們生命的影響，而我們亦邀請他們分享個人經驗。

 在整理所得數據時，我們以第一章提及的六

個主要主題將結果分別歸類。這些結果已按主題分

類，並在以下表二被總結，而部分主題再細分為副

主題，並輔以詳細分析。

3.2
從焦點小組所得的受惠者意見 

 透過進行焦點小組，我們探討藝術如何及可

以甚麼方式，將聲稱具有的好處帶到本地環境及本地

受惠團體。（有安排焦點小組訪問的非政府組織已在

上表加上*號。）

 在2017年8月至11月期間，研究團隊透過

13個焦點小組，接觸共57名年齡16至87歲的受助人

士，每組由2至8人組成。參與者包括多個主要目標

受惠對象組別，即長者（包括認知障礙症患者）、更

生人士、邊緣青年、少數族裔，以及有身體或精神障

礙的人士，包括專注力失調 / 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

系障礙和學習障礙的人士。這調查用以了解他們在視

覺和表演藝術的參與和投入程度。進行焦點小組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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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真正欣賞自己的強項，並加以發揮。

                                                       

                                                       協青社 舞者 A 

 舞蹈的本質沒有歧視，並具包容性，因此可

讓青少年認識及明白到高度並不是出色舞蹈員的先

決條件，從而影響青少年如何面對他人的看法。換

言之，這位年青人透過參與嘻哈舞找到信心；有了

自信後，這位年青舞蹈員不再對自己的形象感到不

安，並願意繼續挑戰自己，積極面對危機。

副主題 1.2 

有助加強自我管理能力

 許多討論的主題都環繞藝術對增強參與者

的自我管理和承擔感的作用。從我們的訪問所得，

這種感覺在殘障人士、復康人士及更生人士最為明

顯；原因可能是這些群組的人士曾經長時間被剝奪

自主和自我控制的權利，所以關聯特別顯著。

 一位參與砂畫創作的視障人士表示，預備一

次砂畫表演要作出許多自主決定及冒險。砂畫表演不

但需要策劃不同畫面，而且作畫者更要透過有趣的情

節敘述，將不同的畫面連繫起來。作畫者亦要選擇配

樂，令表演更加吸引。這類活動讓參與者擁有高度自

主權，因而令他們感到對畫作有擁有權；他們在過程

中感受到自己對表演的控制，研究紀錄顯示他們覺得

「有滿足感」和完全擁有「自己的作品」。

上述主題和副主題許多都

緊扣相連、互相依存，並

有互相強化的作用，證明

了桑德爾主張「共融」的

多維和動態的概念，可貫

通社會、經濟、政治和文

化各層面。我們會在下文

詳細討論這些主題和副主

題。1  2  

副主題 1.1 

增強自信心和自我價值

 不少研究發現，增強自信是參與藝術活動的

一個結果。在研究中，參與者被問及究竟藝術計劃有

否改變他們對自己和自己可得的成就的看法，而幾乎

所有人都表示有改變。參與者大多描述藝術計劃如何

加強他們的自信和自尊。

 這個主題的效果在長者群組（不論是有否患

有認知障礙症）及「邊緣」青年最明顯。就前者來

說，一群參加為期三年的密集式視覺藝術訓練的人士

明言，當他們完成一件滿意的藝術作品時，或作品得

到友儕或師長認同時，自信心會增強。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知道我的時間沒有白費，我能完成這

作品，令我的自信大增。

                     

                         愛不同藝術　參加藝術活動的輪椅長者

 在另一訪問的紀錄中，一個具象徵意義的個

案顯示藝術有改變人的能量，有助加強自信和自我

價值: 該個案中的一位青少年發現自己在舞蹈（嘻哈

舞）方面有發揮空間，因為他相信別人不會單憑他的

身高來評價他。

我在學校常常意識到自己較其他同學矮小，但我最後發現

有一種東西接受這樣的我，讓我找到自己的強項；嘻哈舞

須注意口頭訪問部分事前被標籤為「邊緣化」的組別並非易事，蓋因部份受訪者較難溝通。當面對語言溝通能力有限或理解上有困難的人，如精神障礙人
士或有認知障礙的長者，我們進行焦點小組訪問十分費力費時。我們充分體會到，試圖訪問社會上這些人士以評估藝術的影響，實在是一大挑戰。

須注意由於智力障礙組別天生有自我表達和闡釋的困難，因此有關此組別的訪問內容較精簡。不過，有趣的是11個精神障礙人士或精神障礙康服人士全部
都能夠清楚明言參加藝術活動令他們感到「開心」。

1

2

有關身份轉變的個人成長

主題一  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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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戲也讓更生人士感受到可以掌管自己的生

命。六位參與者一致表示演戲是一種自救的方法，在

台上的每句對白都變成對自己的當頭棒喝。這也是

說，演戲過程變成與自己的對談，而他們從演戲中自

我反省和深入思考，從而得到慰藉。其中一為參與者

甚至表示：

你可以說，自從加入劇團後，社會上少了一個壞人。 

                                                          甦星劇團 團員 A

 儘管此話說得含蓄，但此亦充份顯示透過演

戲和戲劇，更生人士可不斷提醒自己和自我反省，從

而掌握自我管理生命的能力。

 不少第三齡人士覺得最初難以適應退休生

活；許多人亦表示進入這個新階段需要改變思維，而

在過渡期間或不少人會暫時迷失方向。根據研究記

錄，受訪者肯定參加音樂練習、管弦樂團綵排，以及

定期認知和機能刺激，皆有助他們重拾生命的自控

感。

副主題 1.3 

為提升自我而學習新技能

 投入及參與藝術活動有助培養新的態度和習慣。

 數位嘻哈舞者坦承，為了翌日在舞蹈課堂盡

量學會新的舞蹈技巧和動作，他們戒酒和開始培養健

康睡眠習慣。最令人驚喜的，是其中一位表示這提供

了更大學習英語的動力，好讓自己在國際舞蹈交流活

動和外國舞者溝通。

我從來不明白讀書有甚麼意義，但嘻哈舞讓我重新拿起英文課

本學習英語。嘻哈舞不但是一種舞蹈，它也是一種文化。因為

我要深入改進舞藝和舞步，我需要學習其他文化，所以我要學

習英語，以改進我的舞技。

                                                                    協青社  舞者 B 

 

 許多年青人希望自我增值，因此追求深造進修機

會。明顯地，青少年自願從嘻哈舞蹈學院申請重返校園是

很普遍的事，以完成學業或繼續進修。不少參與者明確表

示加入舞蹈團對自己最大的改變，是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

看法；他們甚至從舞蹈中學會守時和守紀律。其中一位參

與者更表示自從開始在學校習舞後，他成為一個更「正

經」的人：

現在我有值得堅持的事。嘻哈舞讓我各方面都變得「正經」，

成為一個守時、更可靠和做事不會無疾而終的人。

                                                                  扶青社 舞者 C

 同樣地，一位殘障長者分享自從他對繪畫產生熱

情，便經常受自己喜歡的藝術家啟發，並在創作的過程中

付出額外的努力，嘗試模仿他們的作品風格。另一位參與

者提及，他開始嘗試寫藝評，而以前他從來不敢這樣做。

我現在會寫藝評，解釋為甚麼我較喜歡這件作品。這是一個很

好的方法，讓我對人家的作品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亦能提

升我對創作的理解。                             

                                   愛不同藝術 參加藝術活動的輪椅長者

式傳遞故事情節時，他們感覺可以較少「坦蕩」和「暴

露」自身。戲劇在首演和第二年重演都全院滿座；對於公

眾明顯越加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製作及演員的事情，演員

均感到鼓舞。這現象顯示戲劇能有效將社區義工與更生人

士聚集一起，以適當地發揮社會凝聚力。

 我們亦不能否認視覺藝術富有表達和溝通元素。

一位有視力障礙的視覺藝術家談及創意製作宣洩情感的

能力；她通過藝術表達自己的想法，而這種藝術發自其內

心。她驚歎藝術具有這種「離奇」特性，因為藝術沒有包

含一個美的「標準」，而正因為這種不明確和不清晰的界

定，令背景不同的人能達成共識。視覺藝術錯綜複雜的聯

繫能力在展覽中最顯著；在展覽中，公眾與藝術家通過藝

術來「溝通」，從以促進社交聯繫。在這點上，視覺藝術

也可以體現社會凝聚力。

 社會凝聚可理解作凝聚不同背景的人，而這只

有達到不同組別互相了解，再加上同理心的推動才能

成功。溝通可促進了解，是參與藝術活動的重要副產

品。 

副主題 2.1

藝術作為溝通的方法：社區與表演者之間

 很多時候，戲劇是間接溝通的渠道；根據我

們的研究紀錄，這個渠道來自話劇藝術的「觸目」元

素，令話劇成為可吸引觀的有效溝通方法。更生人士

參與者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指出戲劇的能量在於能

令想法更容易地傳播；他們認為觀眾較容易接受和會

以開放的態度接受以含蓄而非明顯方式傳達的想法。

有趣的是，他們指出「戲劇」能在演員和觀眾的距離

之間產生對演員有利的力量，原因是戲劇的「觸目」

元素讓觀眾很容易感受到對舞台上發生的事情產生距

離感，從而使他們更加好奇，並傾向於參與正發生的

事情。除了這些觀察，演員還承認當他們用含蓄的方

凝聚不同背景的人，促進彼此的溝通、了解及同理心 

主題二  社會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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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社區參與、鞏固的社區網絡和相互支持達到賦權

主題三  社會賦權和自主性

副主題 2.2

藝術作為溝通的方法：加強跨代對話

 六位第三齡人士全部都是參加音樂課程或合奏

團體成員；他們一致認為音樂具促進跨代聯繫的力量 — 

這是社會凝聚力的另一層面。他們當中一半人分享，指

自從開始參加音樂課程，他們感到與孫兒的溝通變得容

易。部分受訪者能指出音樂是共通語言，是「嬰兒潮一

代和年輕人之間的共同語言」，他們並對音樂能成為跨

代共同興趣表示感恩。其中一位受訪者更提及自從學習

樂器後，他和孫兒會不時合奏。

我的孫兒造詣比我高得多。我在音樂上有問題時會請教他。我

們現在每星期都在家中「夾歌」，我吹色士風，他玩長笛，這

拉近了祖孫的距離。

                                                   E大調合奏團　參與者 A

 這個例子說明音樂有促進跨代溝通的能力。

副主題 2.3

藝術作為溝通的方法：促進文化交流

 社會凝聚力同樣體現於促進文化交流上。一個

相關的例子，就是由參加戲劇活動的少數族裔學生組成

的焦點小組。他們覺得戲劇令自己對別人的感受更敏

銳，而且更教曉他們與別人溝通。最重要的是，戲劇的

培訓讓他們走出（英語的）「舒適區」，協助他們與本

地學生交往。

我覺得比較容易和（本地）男生聊天，因為他們不會太著意細

節；而透過多和本地男生傾談，我們便知道如何接近本地女生。

                                                   啟勵扶青會　參加者 A

 

 當溝通的問題是在於語言差異時，戲劇是有效

的溝通方法。一位少數族裔參加者認為語言的障礙形成

一堵圍牆，影響本地和非本地生互相認識。在這種情況

下，戲劇是最佳的解決方法。 

副主題 2.4

藝術作為溝通的方法：參與者之間

 目前為止，我們只曾討論背景明顯不同的群組

之間的社會凝聚力 。我們先探討更生人士和社區觀眾；

第二個例子是長幼之間的凝聚力，而第三個例子則是少

數族裔學生與本地生的融和。我們尚未探索相同群組人

口的凝聚力，但我們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因

為我們發現在某些個案中來自同一群體的成員會污名化

本身群組的成員；這可能是由於缺乏了解所致，而我們

發現藝術合作可以促進彼此了解。

 這種情況在精神病康復者或正在接受復康治療

的精神病患者之間特別顯著。 在一個包括六名精神病康

復者的焦點小組中，其中一人提及在參加戲劇課程時，

有些人最初可能會顯得拘謹和不合作，這通常源於對他

人病歷的臆測（通常較跨張）。一名受訪者表示在戲劇

綵排過程中，雙方關係的改善並不罕見。他指出參與演

戲和作為自己感共鳴的劇本一部分，可助提高社交技

能、拓寬社交網絡和增強友誼。

 同樣，來自共融藝術劇場(inclusive arts theatre)

的兩位演員表示，在包容不同能力人士的劇團裡，他們

變得更加開放，並且接受不同殘障人士：

加入劇團之前，我沒有任何其他殘障朋友。我在那裡可以找到

他們？我沒有機會接觸到他們。例如，我不知道聾人會遇到多

大的困難。透過共同演出，我親眼看到聾人如何應付不同的環

境。這令我變得更了解其他人，對人寬容了。

無障礙劇團　輪椅演員

副主題 3.2

透過表達自我，達到社區賦權

 社會賦權並無地理界限，而是可以跨越實體和

概念的界限。兩名參與攝影計劃的少數族裔學生表示，

他們從攝影中獲賦權，因為攝影讓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

的想法和考量，而像他們這種非華裔的本地人，這種機

會是非常罕有的。 

我們不必使用文字，而是透過藝術作品表達我們對世界和社會

的看法和意見。

                                                     啟勵扶青會　參加者 B

副主題 3.1

加強社區網絡和社會聯繫 

 藝術可發展和提升社區網絡及參與者的社交能

力；最佳例子是我們曾經參觀的社區中心長者劇團。 

所有參與者都住在同一區，而據稱透過參與，他們「認

識了社區大部分人」。第三齡人士特別欣賞這種社區聯

繫；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朋友，就很容易變得自我孤立，

而落入社會邊緣。其中數位參與者在提及失去配偶時都

眼泛淚水，而且覺得此後很難重新參與社區活動。其他

人則表示大家都很「友善」，他們常常「一大群人一起

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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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團的成員表示不應該只有年輕人才有獲得文化藝術的

權利。事實上，許多嬰兒潮一代的人士認為他們的目前需

要被忽視，因為他們並不屬於政府支援的重點，即「兒童

和青少年服務」（6-24歲），「家庭服務」（24歲至60

歲）和「安老服務」（60歲以上）。3

 透過專為此獨特群組而設的藝術課程，背景相

近的人士可以聚在一起，形成「結連社會資本」(bond-

ing capital)，達到社區賦權。當被問及甚麼是最難忘的

時刻時，幾乎所有人都提及當不同群體的長者可以在一

場音樂會中聚合時，他們在音樂會中感獲賦權的經歷。

這個案清楚說明音樂能將不同群體融合在一起。

 更生人士和成功戒毒者還重點指出他們參加劇

團（當中包括義工的參與）的經歷，以及後來意識到戲

劇可以創造一個沒有預先設定的「弱點」，讓他們這

種曾經擁有不愉快過去的人士可以開始重新融入社區。 

他們認為在一個地方聚集不同背景的人士是「包容」的

關鍵所在，而沒有一個突出的群體被認定為「弱點」的

所在而影響融和。這案例中的劇團成功讓更生人士和義

工共同製作戲劇，並把社區融合在一起。

 某些受惠人以往可能缺乏安全感，因而產生不信

任的問題；上述的歸屬感對這些人特別重要。成為舞蹈

團成員後，信任得到重建，成員之間的融洽關係亦重新

燃起。受訪者一致表示對他們來說成員們就像一個「家

庭」，而當中的歸屬感和集體認同可以防止出現抑鬱或

消極思想，並幫助他們保持心理健康及激發動力、社交

能力、相互支持和成員間的互信。

術。此外，該計劃還提供藝術史和人類學基礎課程，讓

參與者更了解不同藝術的背景。許多人表示這些課程能

夠增加他們的藝術知識，並擴闊他們的藝術技能。

 透過攝影，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此為

少數族裔社區賦權的一種形式。一位少數族裔學生進

一步指出，非華裔學生和華裔學生的作品通常存在差

異。她觀察到本地華裔學生的攝影作品通常拍攝靜態

物件或元素（如「飲茶」或香港的空中輪廓等），反

映「香港」文化的象徵，而非華裔學生的照片通常會宣

洩情感，隱含著某些意義和主調。

你會知道那些作品是由非華裔學生創作的......作為非華裔的族

群，我們的照片表達了一些深刻的東西......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沒有很多機會表達自己，所以我們認真透過攝影來表達我

們所有的感受。

                                                     啟勵扶青會　參加者 C

 由此證明，攝影的自我表達能力能推動少數族

裔學生的社區賦權，並可能增加他們的自信、擴大他們

的社交圈子，及促使他們更放心去認識新朋友。

副主題 3.3  

透過接觸藝術，達到社區賦權

 我們可從行使文化權利（例如學樂器）而達到

社區賦權的第三齡長者身上獲得啟示。數名來自同一合

 喜歡嘻哈舞的青年和更生人士經常提及「集體

身份」和「歸屬感」的字眼。六位接受訪問的舞蹈員表

示，當他們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隊員中不可或缺的成員

時，他們會從隊友身上找到安慰和慰藉，而且感到自我

滿足。 

在日以繼夜的相處下，我們發展了一種「化學作用」，毋須語

言：只要看到大家，就知到大家在想甚麼。

                                                                協青社 舞者 D

副主題5.1 

增加藝術知識和技能

 參加了為期三年的藝術課程學生表示這些藝術

課程和導修課非常「值得」參加。他們更認為課程不單

是「興趣班」，並且讓他們有機會在來自知名學術機構

的專業藝術家的指導下，學習和實踐不同形式的視覺藝

定義本地身份和培養集體歸屬感

建立資產和技能及發展專門創意技能，以成為未來資本

主題四  本土形象和身份認同

主題五  想象力和遠見

長者地區中心與長者鄰舍中心分別在地區和鄰舍層面為60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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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題6.3

透過提升自我管理技巧，延長健康老化過程

 一位屬於嬰兒潮一代的敲擊樂手將「退休」形

容為打開自我增值的機會；她認為持續學習和自我發展

可延緩衰老，並以她積極參與音樂演奏和其他社區活動

為例。另一位自稱為嬰兒潮一代的單簧管初學者認為音

樂干預可以透過持續學習和自我激勵，改善個人的認知

能力；而且他觀察到這對長者的改善功效尤其明顯。

副主題6.1 

減低壓力

 差不多所有藝術參與者都感受到舒緩壓力的好

處。一位正接受精神復康治療的母親指出戲劇綵排讓她

從日常生活的壓力中走出來，得到「喘息」的機會。

她在課程中學會暫時理清思路，並堅持努力接受復康計

劃。因此，她能夠保持正面思想，而且不會長時間陷入

抑鬱症的問題，這可算透過戲劇學習和夏威夷小結他藝

術介入所得的效果。

 年青人之間擁有相同的感受實乃合理現象。部

份正在學習街舞的年輕舞者指出他們生活環境非常不健

康和緊張，所遇到的情況包括本地教育不完善，而父

母一般又抱著不切實際的期望和狹義地定義「成功」標

準。許多年青人因此受到精神壓抑和無盡的壓力，經常

生活在失敗感中，而且不能感到自我價值。由此可見，

舞蹈創造「避風港」(safe haven)，讓容易受傷害的年青

人可以找到暫時的避難所，以宣洩情感，緩解龐大的社

會壓力。

副主題6.2 

減低苦痛、寂寞、孤立和負面情緒

 長者群組最容易感受到孤獨，而孤獨感一般被

認為對長者的福祉和健康有害。

 一位行動不便的長者指出，藝術創作「過程」

可以幫助消除負面和痛苦的感覺，並強調塗鴉在沮喪之

時為其帶來慰藉，可見參與藝術有治療的功效。

 同樣地，另一位長者表示，穿線編織有助於舒

緩身體疼痛：

當我做自己喜歡的事，如穿線打結，而且做得不錯的時候，

我就會忘記身體的痛楚，就像沒事一樣。

行動有障礙長者  愛不同藝術

副主題5.3 

有助提高就業能力

 

 參與藝術有助提高就業能力，而這對不同能力

的或在主流之外的人士特別重要。部份參與者已經成為

他們相關藝術領域的導師或教練，如在嘻哈舞蹈學校，

部份舞蹈員留在學校成為新一代青年的教練。兩位受訪

的舞蹈教練是學校的舊生，他們決以嘻哈舞蹈作為他們

的職業。

副主題5.2

發掘自我價值、意義和夢想，以建立正面的思想

 同時，藝術參與可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這

特別對較情緒化的精神病康復者，更生人士和邊緣青年

最為顯著。根據這些參與者的分享，參與戲劇和舞蹈有

助他們拓寬思路。他們學會擺脫封閉的心態，並培養新

的世界觀，以擴寬視野和機會。

促進身心健康和減少健康相關之差距，以提高生活質素

主題六  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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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題6.4

愉快和樂趣

 所有受訪者都察覺到自己可透過參與藝術獲得

「歡欣」和「快樂」。從事戲劇製作的參與者表示對自

己願意冒險感到自豪，而且他們很驚喜原來自己擁有未

發掘的能力。許多人也從掌聲中得到鼓勵和歡欣。

 一位七十多歲的小提琴手表示他的妻子可以證明

自從加入第三齡樂團以來自己一直感受到的「快樂」：

音樂創作和小提琴演奏確實改善了我的心理健康。自從練習小

提琴並成為樂團的一份子後，我太太可以證明我的生活態度變

得更積極。太太說我一直都很開心，相信是音樂及持續學習激

發的內啡肽所致。

                                      E大調合奏團  參與者 B

 這種好處在精神障礙者的調查小組中更明顯。

當受訪者被問及藝術的影響時，我們最常聽到的形容詞

是「開心」和「非常開心」。一位有智力障礙和言語障

礙的藝術家寫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對自己的藝術作品

可在美國洛杉磯展出感到非常高興： 

有智力障礙和語言障礙的參與者的手寫見證  愛不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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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藝術將他們的經歷轉化為創作「資產」，強調

藝術能夠突出他們的個人強項，而不是弱點，缺點

和過去。

 扶康會 － 樂融展藝坊的啟示：參與項目的義

工對於藝術家的創作能力甚為欣賞和正面，事實是

義工均驚嘆於藝術家的天賦。由此說明視覺藝術是

講究實力的，能夠突出藝術家的能力，而非他們不

能為的事。

好處分項1.1

懲教署、扶康會樂融展藝坊、ART@LDC 及協青社的

訪問精華：藝術能構建實力

 懲教署的啟示：懲教署認同藝術干預是正面

轉型的推動力，讓曾經是「社會負擔」的人能改過

自新，重新成為社區的「資產」。懲教署引述其自

身的使命，表示由於被監禁的人都有經歷非常獨特和

與別不同的生命過程，這些經歷可為創作帶來富裕的

靈感，而藝術則可彰顯參與者的強項。作為轉型的工

好處一  有利個人發展

者（RSW）、藝術發展主任、職業治療師（OT）和物

理治療師（PT）等專業醫療人員，以及藝術治療師。其

他相關的持份者包括學者和研究機構，臨床醫生以及香

港各政府部門官員。

 在這些訪問中，我們的觀察並不只集中於個人

層面上，而是趨向更宏觀的分析。我們將這些好處歸納

為下列六個類別：

3.3
前線工作人員和有關持份者的
訪問啟示

 除了直接了解受惠者的個人經歷外，我們還訪

問了前線員工和其他持份者，以收集藝術所帶來的種種

好處。受訪者來自不同的組織，在協調和舉辦藝術項目

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們包括但不限於註冊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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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聯網成癮的現象。從他們的經驗得知，舞蹈作

為一種藝術模式，能有效培養同理心及重啟家庭關

係。

 透過嘻哈舞此媒介，社會工作者邀請年青

舞者的家人觀看他們的表演。當家人有機會深入了

解舞者的能力和熱情時，就能促進家人間的溝通，

青少年便可在健康的環境中繼續成長。講求力量的

舞步能啟發外來者對表演者產生新的觀感；同時可

令一個家庭更加親密，家長更了解和欣賞子女的才

能。

達自己的情緒。重點是，年青人發現以藝術分享感

受較為容易，因此中心的前線工作人員會依靠創意

藝術媒介來促進溝通，否則可能溝通不成。

 此外，藝術治療師透露自己參與表達藝術治

療計劃時已有社會工作背景。她指出預先設定透過

藝術溝通可建立互信和融洽關係，因此可在吸引和

接觸情緒不穩定的年青人方面節省時間。藝術被認

為是與年青人溝通較柔和而且最容易的方法。

原則，從而讓展能藝術家能夠自主獨立。

 信義男爵樂團的啟示：工作人員認為樂團

的好處在於學習音樂的共融力量。音樂沒有年齡界

限。事實上，音樂是對長者的常見「干預」模式。

對於全無任何音樂經驗的人來說，音樂是「可參

與」和「可駕馭」的，即使對於社會弱勢社群也是

如此。明顯地，長者不難在任何年齡開始欣賞音

樂，因為音樂是隨手可及的。這也意味著接觸藝術

和音樂不僅是年輕人的權利，長者應同樣享有。

新油漆和粉飾，並在每年一度的聖誕展覽展示他們

過去一年的工作，以活化土瓜灣區，讓同區的家庭

和朋友能聚首一堂。

 ART@LDC 的啟示：有學習障礙的人很容

易因為不同的原因而出現行為問題和不願合群。香港

扶幼會旗下的ART@LDC總監指出，這些群體因得

不到「認同」，並在傳統上傾向被歸類為「落後者」

，故很容易感覺受挫。正正由於視覺藝術此媒體沒有

對和錯的「主流標準」，因此視覺藝術被認為有助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重新建立自信，從藝術中獲得認

同。

 協青社的啟示：協青社外展服務的署理助理

總幹事提出了「邊緣」青年的異化/孤立趨勢日益加

劇的兩大原因，其一是傳統家庭的結構改變，其二

好處分項2.1

明愛感創中心的訪問精華：

藝術能更高效率和效益地吸引年青人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處高級社會工作主

任，以及該中心的全職表達藝術治療師在談到2013

年評估強生公司的捐款時表示，他們的服務顯著改善

了受惠者的壓力和焦慮水平。此外，明愛感創中心的

兩位全職工作人員指出，由於情緒障礙是抽象且無

形，而且難以描述，因此年青人可能難以言語說出表

好處分項3.1

香港展能藝術會和信義男爵樂團的訪問精華：

以藝術享受文化權利

 香港展能藝術會的啟示：香港展能藝術會的

董事會與前線成員堅守他們對於「藝術」屬於「所有

人」的信念，認為每個人都應享有接觸藝術的平等權

利，同時傷健人士必須享有不同的藝術選擇和抉擇自

由，而且不受先決條件限制。該會的工作確保「每個

人」均享有文化權利的平等機會，以作為充權的基本

好處分項4.1

ART@LDC的訪問精華：以藝術充實本土社區  

 ART@LDC的計劃包括以藝術主題來促進社

區再生。學校的牆壁便是由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重

好處二  有利凝聚社會

好處三  有利社區賦權和自決

好處四  有利地區形象和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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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甦星劇團努力簡化「劇場」(theatre)的專

業知識，是外行人也能得心應手。他們同時致力使

「在舞台上演戲」(acting on stage) 不再是特權者

的專利，更是普羅大眾可接觸和駕馭的事情。這說

明了不論任何歷史和背景，所有人都可有創作和參

與藝術的權利，以達成藝術民主化。甦星劇團此崇

高的理念，讓「藝術共融」能真正在香港實現。

 劇團也是創意就業的典範，通過在藝術和其

他創意領域中提供工作機會，使因能力不同而容易

被邊緣化的人士可以在相關的有薪工作中感到充權

和滿足。

感，讓他們可以從中引入受控制的穩定措施，以盡

早保護他們的心理健康，並防止他們陷入高風險行

為。透過情緒宣洩，這些挫折可以被解除或消散。

少數族裔學生透過融入嚮導計劃和青年發展計劃，

以攝影作為媒介表達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

 明愛感創中心的啟示：某間中學的註冊顧

問同樣強調，須在青少年達到臨床的嚴重程度前，

處理和緩解青少年精神脆弱的情況。長遠而言，這

亦可避免學生繼續發展高風險行為。此外，與接受

精神病醫生治療相比，藝術參與和藝術治療較少引

發「標籤」效應，青少年因歧視而感受困的機會較

低。

信義男爵樂團和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的訪問精華：

以藝術推動健康老齡化

 信義男爵樂團的啟示：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

服務中心服務總監表示，「持續發展」是嬰兒潮一

代退休的新「需要」。他們不再想脫離社會歸隱，

反而受教育的50歲以上人士渴望通過志願服務和持

續學習來回饋社會。表演藝術能鼓勵以積極之生活

模式達至健康老齡化，是準備人生新階段的有效方

法。有趣的是，我們在很多場合也觀察到長者有學

習音樂以一圓夢想的傾向。透過音樂課程，他們可

以追求自己的夢想，滿足他們持續學習的慾望，並

通過定期之練習重拾生活的節奏。

 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的啟示：黃陳淑英

紀念護理安老院的服務總監特別強調，她堅信「預

防」式的老年護理，而音樂或表達藝術治療便應包

括在此模式當中。面對社區護理的人手長期短缺，

好處分項5.1 

善導會的啟示：以藝術激發向上流動

 讓更生人士和專業劇場導演同台共同參與創

作，能讓前者更直接地重投社會。甦星劇團一半成員

是更生人士和成功戒毒者，而另一半是員工和社區義

工（部分員工也是更生人士）。考慮到成員特別的背

景，劇團放棄傳統聘用演員第三身演繹的手法，採用

論壇劇場的形式，讓更生人士從第一身編寫和演出他

們從真實故事改編的劇本和草圖。這意味更生人士會

以聯合編劇的身份參與撰寫劇本，與本地專業劇場導

演一同創作戲劇。這種合作和共同創作模式展現了劇

團所有人都享有同等藝術權利的精神。

好處分項6.1 

以藝術作預防

善導會和懲教署的訪問精華：以藝術作糾正式治療

 善導會的啟示：甦星劇團的經理本身是註冊

社工，她認為甦星劇團與其他劇團的分別，在於劇團

認同並採納戲劇的心理「治療過程」作為更生治療的

一部分。作為抒發情感的渠道，戲劇能引發深刻的自

我反省，並提醒他們已擺脫了過去的生活方式，以免

重蹈覆轍。這種自我認識能產生自我實踐、自我價值

和自我動機，繼續遠離罪行。

 戲劇的力量在於能喚起過去的記憶和往事，

宣洩情感。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是自我提醒，但也有不

少人容易感到焦慮和心煩意亂，觸發突然的行為問題

和情緒爆發。遇到這種情況，甦星劇團的駐團註冊社

工在必要時可提供適切協助。他們表示這些支援制度

可幫助劇團成員面對過去，並將他們過去的負面經歷

轉化為積極而寶貴的資產。同時，他們也提出了發展

自我管理技能的重要性，讓容易激動的更生人士和復

康人士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提高自理能力。

 懲教署的啟示：與懲教署的管理層代表會談

時，我們收集到有關藝術對更生人士的糾正力量的類

似看法。懲教署指出藝術可以助人們從更抽離/遙遠

的角度反思自己的過去。由於藝術的本質是自我思考

和自我反思，因此有助改善世界觀和內在價值，故此

成為更生治療的重要部分。

啟勵扶青會及明愛感創中心的訪問精華：以藝術減少

青年墮入高危活動

 啟勵扶青會的啟示：啟勵扶青會行政總監表

示，藝術可以用作偵測「邊緣」青少年的初期挫折

好處五  有利想象力和理念展望

好處六  有利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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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社交互動，鼓勵他們公開地互動，打開心扉。

好處分項6.3 

東華三院樂康軒、青山醫院和黃陳淑英紀念護理

安老院的訪問精華：減低藥物的副作用

 為穩定和控制病情，精神或慢性病患者通常

需要長期服用藥物。青山醫院成人精神科服務中心

及智障精神科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在對談中表示，

藝術也可以減輕長期服藥的副作用。

 東華三院樂康軒戲劇組主任認同並採用戲

劇的「治療」作用，表示有效促進精神病患者自我

發現。戲劇演出可以加深自我理解，釋放抑壓的情

緒，減少不必要的防備意識，亦能提升自我認知的

能力。

 不過，他們表示在社區層面上的人手不足，

難以維持他們幫助康復者「重投社會」的工作。樂

康軒的工作人員又表示現時很難跟進出院病人，往

往只能為他們提供一個月一次的跟進與交流。

好處分項6.4 

懲教署和青山醫院文物博物館及藝廊創辦人的訪問精

華：藝術有助管理情緒，能在設施管理層面發揮作用

 懲教署的啟示：懲教署表示把藝術引入他們

的工作對他們要減少罪案的目標很有幫助。藝術能

令懲教署更容易及更有效率地管理他們的受助人。

這是因為藝術創作的過程通常能讓釋囚產生一種自

我實現的感覺，有助於穩定情緒，從而有助控制釋

囚的行為。

 精神病學專家的啟示：青山醫院文物博物館

及藝廊的創辦人當時正是該醫院智障精神科服務中

心的精神科醫生。特別對智力受損或精神病患者，

又或有語言障礙的病人而言，專家指出藝術可能勝

過普遍治療精神病的方式。這再認同上述調查結果

提及過藝術作為非語言工具的溝通能力。專家更提

出所謂「不合邏輯」的思想也可在藝術活動中有表

現的機會，同時亦能安撫患者的情緒，維持良好的

住院秩序。

加上體弱多病的長者日益增多，藝術和音樂干預應納

入其中，以盡早開始延長正面和健康老齡化。因此，

音樂治療和表達藝術治療課程應被納入長者院友的日

常課程中。

好處分項6.2

確定藝術治療的功效

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的訪問精華：對於有言語或

認知障礙的人來說，音樂治療是最好的選擇

 作為全港唯一有聘用全職音樂治療師的安老

院，該院的安老服務總監表示音樂治療主要用於刺激

感官 ─ 讓不同的感官重新活躍起來。這是目前已知

照顧長者和認知障礙症患者最有用的方法，因為即

使他們語言能力逐漸衰退，音樂仍然可以讓他們透

過其他感官刺激的方式宣洩情緒。縱使現時治療認

知障礙症的行為及心理症狀（BPSD）仍以認知行為

治療（CBT）最為普遍，但由於這種治療方式經常

要以口頭或問卷調查方式進行（Carejeira，Lagar-

to，Mukaetova-Ladinska，2012），對病人語言能

力有一定程度要求，所以應用時容易遇上困難。針

對這個問題，音樂治療正可以填補現有不足，讓治療

者能透過非言語方式，跟有語言和認知困難的病人溝

通。

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美樂心弦」音樂治療計劃

的訪問精華：音樂治療能帶動情感，較其他療法有效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旗下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

服務中心的安老服務中心負責人和服務總監同樣認

為，音樂通用於任何領域，並具「非語言」的溝通能

力，在透過認知活動刺激認知障礙症長者在表達情感

方面特別有用。此外，他們更表示音樂治療可以尋回

記憶和連繫昔日的舊片段。

ART@LDC的訪問精華：藝術治療能改善具特殊學

習需要的學生的狀況

 藝術治療可以改善具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

狀況。ART@LDC表示音樂治療可以幫助過度活躍

症學生延長專注力，而團體表演也可以促進自閉症學



第四章：

藝術共融政策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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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英國 

 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 - ACE）

是政府資助的公共機構，負責支持和推廣英國的藝術。

它在制定和資助藝術參與的公平框架和倡導藝術共融

上，佔有重要領導地位。其「創意案例計劃」（Creative 

Case）視多元化為藝術活動的核心部分，既能激發創

新，也是推動文化和改革的動力，並提供了多份具獨特

性和開拓性的前瞻文件。

 我們意識到重新聚焦藝術和反省多元性的重要

性，並已就此展開行動，如首次將多元化和平等性並列

於優秀性、外展性，互動性和創新等目標準則中。我們

在十年藝術願景中亦已清楚闡明：「藝術的策略性架

構：讓每個人成就偉大的藝術」。我們於此提出以藝術

性手法達至藝術多元性，作為變革的推動力。（Arts 

Council England，2011）

 為展能藝術家提供「全國展示作品」(national 

showcasing opportunities) 的機會上，英國尤其處於領先位

置：這有助提升展能藝術家在社會大眾的知名度，並為

他們匯聚支持者。我們將逐一介紹當中兩個獲得國際認

可的全國性節慶活動－DaDaFest 和Unlimited。

4.1.1.1

DaDaFest

 DaDaFest是一個以展能人士為主的創新藝術組

織。作為國家夥伴組織，他們每年均獲得ACE的恆常資

助，以舉辦國際知名的「DaDaFest展能藝術節」和其他

藝術活動，從獨特的文化角度推動優質的「傷健與聾啞」

藝術，讓殘障和聽障人士能接觸藝術。自2001年成立以

來，「國際展能藝術雙年節2016」（DaDaFest Interna-

tional 2016) 至今已舉辦至第13屆，並由ACE、利物浦市

議會（Liverpool City Council）以及英國其他信託基金、

慈善基金會和學術機構贊助（DaDaFest，n.d.）。

 世界各地不少政府皆制定了藝術共融的政策，

以促進藝術共融的發展，故此他們所造就的藝術共融

環境比香港更豐富、更成熟。此外，歐洲在制定醫療

和社區護理政策時，均會重點考慮藝術參與的效用。

我們認為此舉能大大推動社會對藝術共融的認同，因

此建議香港政府考慮採取這種做法。

4.1
促進「藝術共融」的文化政策：
海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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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Unlimited

 Unlimited被譽為英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

的展能藝術文化慶典，目前由ACE，威爾斯藝術委

員會（Arts Council of Wales）、英國文化協會及

Spirit of 2012資助。它起源於2012年「文化奧林

匹克」（Cultural Olympiad），是倫敦奧運會和

傷殘人士奧運會的一部分。參與單位包括英格蘭、

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三地的藝術理事會，以

及英國文化協會。

 第四屆Unlimited節將於2018年9月舉行，

為期六天。Unlimited計劃在向世界展出展能藝術

家的作品前，舉辦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於國際層面

上推動有關展能藝術之討論 （Unlimited, n.d）。

 Unlimited的成功締造了傳奇：政府開始正

視該計劃其下作品的藝術價值，而非純粹視它為「

社會共融」的產物。ACE在2013年發布的一份聲

明中明確指出，對Unlimited的第二次資助是希望

協助「已達一定藝術成就和經驗的資深藝術家」及

「目標不是資助新晋藝術家或以社會主導的藝術組

織」（Arts Council England，2013）。 以上例

子說明了「展能主導藝術」如何在英國文化政策議

程中成為優先事項；這正正是以政策促進「藝術共

融」的有力例子。

4.1.2

美國

 與英國相比，美國雖然擁有成熟的政府架

構和數項認同藝術共融的發展措施，但展能藝術並

沒有得到與英國相若的政府支持。

 在聯邦政府層面上，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

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 NEA）是支持和資助美國

藝術項目的主要團體。「無障礙辦公室」（Office for 

Accessibilty）是國家藝術基金會的「倡議技術支援

部」，旨在向傷健人士、長者、退伍軍人和在社福

機構居住的人士推廣無障礙藝術(accessible arts)

（國家藝術基金會，2017年）。

4.1.2.1

長者藝術創作

 與此報告息息相關的是，國家藝術基金會

透過「無障礙辦公室」和其他不同活動以推動無

障礙藝術，包括與國家長者創意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reative Ageing Programmes）組

成夥伴關係。這促成了美國「長者創意計劃指南」

（Directory of Creative Ageing Programmes）的

發展，並為有興趣與長者合作的藝術家提供網上培

訓課程。此外，他們更開展了有關藝術和老齡化的

研究，並為在聯邦懲教設施內的駐場藝術家提供直

接資助，以及開設關於展能藝術職業發展的全國性

論壇。

4.1.2.2

創意就業機會

 NEA在推動創意就業方面也發揮著積極的

角色，尤其針對傷健人口。於2009年，NEA舉辦

了「全國展能藝術就業峰會」，為投身於藝術和文

化行業的展能人士創造提升事業發展前景的框架。

峰會提出的主要建議，是在美國各地為展能人士

舉辦一系列州際藝術就業論壇。在隨後一年，此

論壇得到27個美國州份落實舉辦（Austin＆Bro-

phy，2015）。

4.1.2.3

州份層面的藝術共融意識

 州份層面的藝術機構皆意識到其發展藝術共

融的責任，並反映於他們對資助藝術計劃的撥款決

定。若干州份特別強調分配撥款的多元性，例如根

據德克薩斯州政府法規(Texas Government Code)

第444.024條，德克薩斯州藝術委員會 (Texas Com-

mission on the Arts) 必須採用「公平的程序向受

助者撥款，以彰顯該州份的地理、文化和種族的多

元性」。其他州份的基金撥款計劃亦訂下明確的多

元化目標，例如佛羅里達州文化事務部（Florida 

Division of Cultural Affairs）的「多元化與共融

獎勵計劃」（Diversity & Inclusion Awards Pro-

gramme）便涵蓋多樣性人口、多元化社會經濟、

文化遺產、性取向、年齡和無障礙環境等目標條件

（Division of Cultural Affairs Florida，2018）。

4.1.3

澳洲

 澳洲藝術委員會（澳洲委員會）是澳洲的國

家藝術資助和諮詢機構。它於2007年制定了「文化參

與框架」（Cultural Engagement Framework），作

為其多元化政策的指標。在「文化參與框架」下，

弱勢社群和面對社會問題的人士均被確認為優先服務

對象，此包括原住民、兒童和青年以及長者和展能

人士等。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參與框架」包含了為

期3年的「展能藝術行動計劃」（Arts and Disabili-

ty Action Plan），並得到聯邦政府高度支持和推薦

（Australia Council for the Arts，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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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展能行動計劃2017-2019

 「展能行動計劃2017-2019」(Disability Action 

Plan - DAP) 強調通達性、領導力和藝術實踐此三大目

標。在通達性方面，澳洲委員會致力透過撥款、設施、

指引，研究以及制定涵蓋所有計劃和服務的無障礙資

料冊，以提高藝術的可及性。澳洲委員會亦透過倡導、

培訓、領袖訓練、採購政策，以及促進問責制和透明

度等各種措施以實現提升領導力的目標。澳洲委員會更

致力於多元性、投資，合作投資和藝術市場發展等層

面，宣揚良好的藝術實踐（Australia Council for the 

Arts，n.d.）。

4.1.3.2

國家藝術及展能策略

 文化部長理事會（Cultural Ministers Council，

現稱文化部長會議 Meeting of Cultural Ministers）齊

集澳洲各地的藝術和文化部長商討文化政策，並於2009

年出版「國家藝術與展能策略」（National Arts and 

Disability Strategy），點出四大重點領域：可及性和參

與、藝術與文化實踐、觀眾發展與策略性發展（Depart-

ment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2018）。政策

重點包括發展國家網絡、展能行動計劃、全國展能資訊

站、全國性研究、全國巡迴、教育、私人企業支援和意

識倡議（Cultural Ministers Council，2009；Depart-

ment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2018）。

4.1.3.3

地方政府計劃

 此外，地方政府亦制定有關藝術共融的計劃和

措施，例子包括澳洲首都領地政府發佈之「藝術的社會

共融：2017年度計劃」（Social Inclusion in the Arts: 

2017 Plan，），強調傷健觀眾、資助、傷健人士積極

參與，以及各組織之間協作的重要性（Australian Cap-

ital Territories Government，2017）。

4.1.4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早已認同藝術與共融的關係，資訊、

傳播及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

tions and the Arts) 在2008年出版的「文藝復興城市計

劃III」（Renaissance City Plan III)中指出：

 藝術和文化是最可促進鄰里關係的社會共融平

台，能不分年齡、種族或財政狀況地推動全民性廣泛參

與。（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2008）。

 2012年完成的「藝術與文化策略評論報告」

（The Report of the Arts and Cultural Strategic Re-

view）確認藝術與文化是「於接觸和融合不同背景人士

上具包容性和互動性的手法」（National Arts Coun-

cil，2012），並點出「長者」和「新新加坡人及居民」

兩個目標群體。

 國家藝術委員會（National Arts Council - 

NAC）是新加坡主要的藝術和文化資助機構，隸屬文

化、社區和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

ty and Youth），而國家藝術委員會的全民藝術宗旨

（Arts for All）與本文特別相關。下文將重點介紹

其旗下兩項主要計劃－「銀藝」（Silver Arts）和「

藝術接觸」（ArtReach）如何能服務弱勢社群（NA-

C，2014b）。

4.1.4.1 

銀藝節 Silver Arts Festival

 「銀藝」（Silver Arts）是促進長者藝術的年

度節日（Arts for All，n.d.-b）。通過與藝術家、藝術

團體和社區夥伴的合作，「銀藝」可以幫助長者表現自

身才能或學習新技能（NAC，2014d）。國家藝術委員

會每年更推動三到四個「社區藝術項目」(Community 

Arts Project)，以支持藝術家、藝術團體和中介機構的

提案（NAC，2014c）。這些項目讓長者以小組形式參

與藝術體驗。

 「信義男爵樂團」計劃（本研究的持分者）也於

2017年獲得邀請，並得到新加坡國家藝術委員會全面資

助以參與「銀藝節」演出。

4.1.4.2

藝術接觸 ArtReach

 「藝術接觸」（ArtReach）是新加坡全民藝術宗

旨的另一項目（全民藝術，n.d.-a），旨在透過促進藝術家

和各志願福利組織在社會藝術項目的合作，為弱勢社群提

供藝術體驗（NAC，2014a）。作為「藝術接觸」計劃的

一部分，「WeCare藝術基金」由國家藝術委員會和人民協

會（People’s Association）（NAC，2014e）聯合成立，

支援社會服務組織針對更多受助人以拓展藝術的可及性

（NAC，2017）。基金支持的項目包括工作坊或協作表演

和展覽（NAC，n.d.）。

4.1.4.3

藝術與展能國際會議

 連續四年舉行（並與國家藝術委員會的第三度

合作）的藝術與展能國際會議 (The Arts and Disabili-

ty Conference) 已由半天的研討會擴展至為期兩天的會

議，並邀請到當地及海外講者討論「共融」、「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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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厚生勞動省亦於2017年開始推動建立

都道府縣、地區性和全國性的展能藝術網絡。凡由縣

政府推薦的非政府組織均可成為申請全費資助的指定

組織，以負責相對措施包括當地支援服務，學習機會

和藝術展覽，培訓計劃和知識交流（MHLW，2017）。

4.1.6

台灣

 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 - MOC）將「文

化權利」確定為主要的策略方向（MOC，n.d.）。文

化部的目標是推廣不同少數族裔的文化平權及鼓勵文

化活動之平等參與。文化部目前的工作包括：（1）建

立平台以鞏固資源及匯聚文化機構；（2）宣傳文化多

元化計劃；（3）多元化文化計劃撥款；和（4）推廣

無障礙設施（Ministry of Culture，n.d.-a）。

 早於2013年，文化部啟動創新的「黃金人口

參與村落文化發展」計劃 (‘Golden Crowd’ Mobil-

isation Programme)，在提供諮詢和財政支援下，利

用長者的文化專長以推廣及保存偏遠鄉村的獨特地方

文化（MOC，n.d）。計劃下合共44個社區，包括13

個原住民村，共獲得340萬新台幣（114,672美元）的

財政資助。當地團體也可以參與該計劃，就其當地項

目獲配對至不同的社區群體（MOC，n.d.）。

 於2017年12月，台灣與英國文化協會簽署

了「文化交流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

derstanding)，以推動文化交流和合作，並涵蓋專業

交流，推廣，研究及其他相關項目。具體而言，藝術

和社區共融是「文化交流合作備忘錄」強調的主要範

圍之一，當中包括長者以及弱勢社區的藝術發展和參

與。

4.2 
醫療政策和社會福利系統中的「藝
術」：海外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國家已經開始將藝術納入

公共政策內，並推廣藝術在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領域

的整體影響力。能夠一致地將藝術融入不同政策領域

是促進跨部門協作的關鍵，此舉亦有助提升大眾對藝

術影響力的認同，同時能鼓動「藝術共融」。毫不意

外地，這些國家都被認為是「藝術共融」的「先驅」

或「先行者」。

和「協作」等議題，令更多人意識到藝術與展能界之

間的分歧。香港展能藝術會總監（本研究的持份者）

譚穎敏小姐(Myra Tam) 也應邀出席2017年的會議，

以業界專業人士身份分享區域趨勢及其見解。

4.1.5

日本

 隨著東京即將主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和夏季

殘奧會，日本國家政府非常積極地推動當地文化和多

元化。舉辦藝術共融活動的機構可申請「東京2020全

國參與計劃」（Tokyo 2020 Nationwide Participant 

Programme）和「超越2020年計劃」（beyond2020 

Programme）的認可。值得注意的是，「超越2020

年」已定下消除對傷健人士的障礙此明確要求（Cabi-

net Secretariat，n.d.）。

 總括而言，在云云針對弱勢社群的藝術中，日

本政府更重視展能藝術。

4.1.5.1

發展老年人和展能藝術政策

 內閣秘書處在2013年出版「障害者基本計

劃」(Basic Programm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

ties) 中，將展能藝術發展定為主要政策方向。建議包

括提升基礎設施、展覽、文化節及推廣無障礙博物館

和電影體驗等。文部科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 Technology - MEXT）和

厚生勞動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

fare - MHLW）也被確定為負責此類政策的兩大部門。

 文部科學省已啟動「2020特別計劃」，針對

視障者、聽障者、智障人士和行動不便人士、病人和

住院病人，於「特殊學校」內推動文化節。此項目

著重「共融」的精神，並將「特殊學校」定於焦點位

置，以連繫社區和商業部門（MEXT，2017）。隸屬

文部科學省的特別部門文化事務局（Th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也在多個場合提出展能藝術的重

要性。

 2015年「第四份藝術和文化發展方向」

（The 4th Directions for Developing Arts and Cul-

ture）確定長者和展能藝術為政策方向，建議的工作

包括促進展能藝術，發展無障礙基礎設施和建立支援

組織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n.d）

 2016年的「業競力會議實行實現點第44回」

(The 44th Meeting on Evaluating Industry Com-

petitiveness of the Headquarters for Japan’s Eco-

nomic Revitalization) 中，文化廳列出主要目標為建

立觀眾群組，並以長者和傷健人士為目標對象，計劃

於2030年前在各大都道府縣設置共融設施。（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is Cabine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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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英國

 健康是社會討論「共融力」或「共融度」的「

決定性因素」。據觀察，英國政府正以藝術主導的策

略來處裡社區健康的關鍵問題。在英國的醫護政策文

件中，我們發現藝術於增進健康和福祉的角色漸受重

視，此尤其彰顯於他們在藝術、健康和福利政策上的實

踐。由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Arts, Health 

and Wellbeing 出版的「創意健康：健康和福祉的藝術」

(Creative Health: The Art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亦

強調要令NHS和其他官方機構全力參與，以一致地實行

社區處方模式 (social prescribing) 內的「處方式藝術」(Arts 

on Prescription)；這將在下文詳述。

 至2007年初，英國衞生署發表了一份檢討政府

在推動藝術與健康的角色的報告，由國家衞生局和衞生

署常任秘書長委託藝術與健康工作評估小組(Review of 

Arts and Health Working Group)， 並由全國病人與

公眾權益局長（National Director for Patients and 

the Public）領導下完成。結果包括以下內容（Clay-

ton，2007）：

 英國於不同層面均持續地推動藝術和健康，其中

包括2010年由衞生署倡導的框架；該框架明確宣言「參

與藝術和創意可以增強個人和社區的參與，加強積極情

緒和存在意義。」（Department of Health，2010）

。此外，2011年的「沒有精神健康則沒有健康」（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跨政府框架預示，醫

療服務將從根本上轉型至具問責性並以社區為本，同時

需尋求獨立的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參與，以擴大對精神健

康的效用（Department of Health，2011）。

文化委任計劃

Cultural Commissioning Programme

 不少藝術與健康的全國性活動開始浮現在英國

公共衛生的層面，大概是由於「2016年文化白皮書」

（2016 Culture White Paper）明確承認文化界在健

康和福祉方面發揮著寶貴的作用，並特別要求英國文

化、傳媒與體育部，英國ACE和英國公共衞生（Public 

Health England）攜手合作。本報告特別著重於2013

年至2017年期間，ACE資助為期三年的「文化委託任計

劃」（CCP）。

 「文化委任計劃」的重要性在於讓「藝術和文

化」能與當地優先事項連結起來，「使藝術能承擔公共

服務的新模式，避免傷害和減少市民對緊急服務的依賴」

（Slay，2016）。該計劃試圖達到：1）評估市民心理健康

和福祉；2）解決健康和社會不平等問題；3）提高公眾

和決策者對文化藝術益處的認識；4）透過藝術文化組織

與公共服務專員之間的跨部門合作，促進藝術與公共服

務的融合。有鑒於英國政府官員已認同藝術和文化在公

共服務方面的功效，我們敦促港府採納英國政府的做法。

社區處方 ─ 「處方式藝術」

Arts on Prescription

 2006年的白皮書「我們的健康、我們的醫療、

我們的權利」（Our Health Our Care Our Say）重點

提出以社區處方模式（social prescribing) 作為促進健康、

獨立和享用當地全面服務的機制。基本上，它強調普通

科醫生（GP）、護士和基層社區醫護人員三方的合作模

型，以創建一個更完整的支援網絡，並擴展至醫院和診

所以外的非臨床服務。藝術在社區處方中的作用是，透

過「處方式藝術」計劃，普通科醫生可以將患者轉介至

非政府機構在社區提供的藝術活動，或以藝術為基礎的

治療。

 「社區處方」是英國2014年10月展開的「NHS

未來五年的視野」（NHS Five Year Forward View）的

一部分，藝術也因而被列入衞生政策（National Health 

Service，2014）中以達成健康相關目標。此外，NHS 

在2016年出版的「普通科醫生前瞻性觀點」（Gener-

al Practice Forward View）中特別指出通過社區處方

使志願組織能減輕基層醫療服務壓力的重要性。坊間亦

有越來越多的社區處方指南，以供政府官員參考，同時

亦見新的社區處方網絡在地方和全國層面上投入服務。

於2016年6月，NHS英格蘭任命「全國臨床社區處方大

使」(National Clinical Champion of Social Prescrib-

ing)，負責倡導相關計劃，並宣傳成功的社區處方項目

（The King's Fund，n.d.）。由此可見，社區處方的制

度已經與公共衞生政策交織在一起，以提高藝術在健康

和醫療上的角色。

4.2.2

澳洲

 澳洲政府一直於衞生政策文件中肯定藝術的角

色，特別是在精神健康方面。2013年，常設衞生常務

委員會（Standing Council on Health）和文化部長會

議（the Meeting of Cultural Ministers）認授全國性

·藝術與健康、醫療服務及醫療保健環境理應不可分割

·藝術和健康相關的工作在廣泛的關鍵領域中，能
提供確實和可量度的益處，並在NHS和衞生署的

官方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現存大量良好實例和有力證據反映藝術對健康有益效

·衞生署具有重要的領導角色，可透過推動、發展
和支持有關活動，創造更有利於藝術和健康蓬勃發

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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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健康各方面的關係，同時成為該地區的生物醫學和文

化數據庫（Norwegian Resource Centre for Arts and 

Health，n.d.）。

4.3
香港的藝術共融相關政策

 當焦點轉向香港時，我們意識到本地政策與外國

的政策之間的落差，以及本地政策缺乏共同目標，故未

能勾劃藝術共融政策的細節。我們的衞生政策並沒有具

體提出或認同藝術的效益，而我們的文化政策在促進藝

術共融方面亦相對被動。我們在下文將概述目前香港政

府的藝術共融政策，當中一個相關的新政策尤其值得注

意。

4.3.1

新展能藝術發展基金

 香港在藝術共融政策上，特別是展能藝術政策

方面，一直都沒有任何表現。然而，行政長官在其2017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一項新基金，明確表示會致力推

動展能人士的藝術發展（HKSAR Government，2017

），並會在2018至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重申此安排

（Chan，2018）。我們注意到立法會已就該基金的詳

情以及社署於2018年第四季開始接受申請的計劃（Leg-

islative Council，2018）進行初步討論。這是展能藝術發

展的重大進展，我們贊成政府採取此措施，並對相關服

務提供者如此努力不懈地推動議程感到鼓舞。我們期待

看到此倡議得到落實和實現，並會在第5章提出相關建

議。

4.3.2

民政事務局和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
 

 目前，香港並沒有與外國類似的專門文化局，故

現時所有文化藝術事務都由負責青少年發展、體育和地

方行政的民政事務局處理。民政事務局的2017年政策措

施中沒有提及或暗示設立「藝術共融」機構，也沒有包

括任何藍圖以推動相關策略。

4.3.2.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

 民政事務局轄下的康文署設有一個娛樂節目辦事

處，負責推行多項「共融」藝術活動，例如社區專題嘉

年華系列、主題藝術節特備戶外節目、「菲島樂悠揚」

（與菲律賓領事館合辦）及「亞裔藝采」等。雖然該署

的重點對象是年青人，但其下的「康文署音樂計劃」也

為所有年齡人士舉辦音樂課程（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n.d.）。

藝術和健康框架，其中澳洲的衞生和文化部長力求「提

高澳洲的藝術和健康水平，促進藝術和醫療共融，並將

其納入健康推廣、服務，體制和設施當中」。澳洲藝

術與健康中心（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Arts and 

Health）是負責實施框架的主要機構，並於全國性藝術

與健康層面上發展連繫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網絡。

4.2.3

瑞典

 北歐國家普遍以優質社會保障見稱，實際上她

們在推動藝術和健康上亦取得頗大進展。於2007年，

瑞典議會成立了跨黨派的文化與健康協會（Society for 

Culture and Health），凝聚議員、公務員與科學、藝

術和醫療保健界的專家。更值一提的是，哥德堡大學文

化與健康中心（Centre for Culture and Health）召開

了突破性研討會，以人文角度探討健康議題，有別於傳

統生物醫學的出發點。其他融合藝術、健康和社會事務

的創新措施包括由瑞典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

及衞生和社會事務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聯合負責的「處方式藝術計劃」（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 on Arts, Health and Wellbe-

ing，2017）。

4.2.4

芬蘭

 在2014至2018年間，芬蘭政府的主要優先事項

是將藝術和文化與衞生和社會保健系統融為一體。芬蘭

藝術促進中心（Arts Promotions Centre Finland）被批

出200萬歐元的預算資金，以用作資助與衞生和社會保健部

門有關的藝術項目，目的是增加藝術在預防或復康過程中

的使用（Tamm，2008）。此外，對藝術在健康和福祉的

好處的認可亦激發了赫爾辛基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Arts Helsinki）協調的重大革新研究。該研究將藝術視

為一項公共服務，並探討藝術如何解決2020年代的社會

挑戰（Liikanen，2010）。

4.2.5

挪威

 挪威藝術與健康資源中心（The Norwegian Re-

source Centre for Arts and Health）於2014年7月成立，

由Nord大學、Nord-Trondelag縣議會、Levanger

市、Nord-Trondelag 健康研究和 Helse Nord-Trondelag

合作組成。該中心的主要任務是協調藝術和健康領域的

研究、教育和實踐工作。該中心得到挪威衞生局公共資

助，確保在衞生相關領域上能善用藝術資源，並鼓勵以

藝術為本針對護理人員的培訓策略。其目標服務對象包

括兒童、精神病患者、長者和認知障礙症患者。政府亦

指定挪威科技大學（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旗下的研究中心，負責分析藝術參與



文化機構共同舉辦，展示由具本土和國際背景的聾

人或聽障人士製作的電影和視頻。它是亞洲首個同

類活動，並於2018年慶祝成立八週年。

4.3.3

其他部門提供的資金

 在政府資助方面，用作審批「藝術共融」項

目申請資格的現有準則存含糊地帶。目前，這些資

助可是隸屬勞工及福利局的社會福利署，也有可能

是民政事務局的藝術發展局所批出。矛盾的是，民

政事務委員會在2008年提交的一份立法會文件實已

表明：所有與「藝術」及「共融」有關的工作均應

由民政事務局管轄（(Arts with the Disabled Asso-

ciation Hong Kong，2012）。

4.3.3.1

攜手扶弱基金

 此牽涉12億港元的基金於2005年成立，旨

在鼓勵社福界/學校、商界和政府部門之間的跨界別

合作，以協助弱勢社群。社會福利署會根據私營/工

商界的捐款數額，為參與機構提供配對補助。此基

金鼓勵社福界 / 學校的人士擴大其背後支持和參與的

商界網絡，以及鼓勵商界去肩負更大的企業社會責

任，建立一個具凝聚力、共融性和關愛的社會。

 我們注意到這個夥伴基金並沒有專門資助藝

術相關計劃的部分，但是也有若干相關藝術計劃的

申請機構成功獲得了資助。

4.3.3.2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

 社創基金於2012年推出，注資金額為5億港

元，旨在發展香港的社創企業。該基金由四個中介

計劃組成：

 我們必須指出儘管藝術相關項目並非社創基

金的指定目標，但社創基金已經向ADAM Arts Cre-

ation Limited撥放了三年的資金。後者是香港展能

藝術會旗下的一家社會企業，從2017年10月開始推

廣展能藝術家的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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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康文署轄下社區觀眾拓展計劃

中的社區文化大使計劃。該計劃邀請本地表演藝術

工作者和團體成為「文化大使」，並在公共空間擧

行有趣的外展活動和其他教育活動，以培養公眾對

表演藝術的興趣，豐富藝術經驗，並推廣社區藝術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HK-

SAR，n.d.）。根據2018-2019年財政預算案，政府

將為此計劃撥出額外2,000萬元的資金，這確實是一

個令人鼓舞和值得歡迎的進展（Chan，2018）。

 香港社區的藝術活動對促進本地社區參與和

建立社區精神極為重要，而此兩點與共融亦息息相

關。不過，我們未能在康文署的政策範圍內發現任

何向邊緣化和有需要人士推廣藝術的經常性措施。

4.3.2.2

藝術發展局（藝發局）

 由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藝發局是香港

的法定機構，負責本港藝術的廣泛發展。其主要職

責包括就文化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議、分配撥款、倡

議宣傳、承擔推廣和發展的任務，以及規劃支持藝

術的方案。

 儘管藝發局目前設定的發展目標較側重於藝

術環境的各個範疇，而沒有強調培育共融性，但我

們喜見最近一輪的項目撥款標準已將「社會共融」

列為評估指引的要素之一。根據2018年該局的項目

撥款評估準則，關鍵評估標準的第一個準則如下：

 該項目對公眾的吸引力，則該項目能否增進

公眾對藝術的欣賞和參與並促進社會融合（(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2018）。 

 此外，我們的研究發現：至少從2011年

起，三家藝術共融服務提供者分別以資助者身份或

是通過不同計劃，成功獲得藝發局的經常性資助。

這些組織包括藝術在醫院（AIH）、香港展能藝術會

（ADAHK）和社區文化發展中心（CCCD）。以上

所有組織皆接受了本研究報告的訪談（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n.d）。

 糊塗戲班（Nonsensemakers）則於2016

年獲頒藝發局的藝術教育發展獎（非學校部門）。

該獎項特別表揚他們透過「無障礙劇團」（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在共融藝術教育上的工作。

在本報告的採訪對象中，音樂兒童基金會和香港展

能藝術會也被藝發局授予藝術教育獎和藝術推廣獎。

 此外，藝發局亦支持舉辦不同活動，如香港

國際聾人電影節等。該電影節由不同藝術、福利及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名下的 Impact Incubator

‧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之好薈社

‧SOW心苗（亞洲）基金會有限公司的 Fast Forward  

支援社會企業項目

‧葉氏家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啟發社創思維》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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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並無在政策層面上中，認同藝術或藝術參與對身心健

康或社會福利的效益，故此窄礙藝術共融的發展空間

ii. 
並無針對藝術治療和藝術治療師的功能性政策

iii. 
藝發局或民政事務局均沒有設定藝術共融的策略藍圖

iv. 
成功的藝術共融項目缺乏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

 我們在下一章會詳細闡述這些差異，並揭示

我們為解決這些挑戰而設的一系列政策建議。

4.3.3.3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CIIF）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是藝術共融相關項目的另

一資助來源。

 

 基金於2002年成立，宗旨是（i）在社區推

行多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項目; （ii）促進公眾與不

同部門之間的互惠關係；（iii）建立跨部門協作平

台和社會支持網絡。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支持

多類社區項目，這些項目可以大致分為以下數類：

‧ 家庭與兒童福利

‧ 青年發展

‧ 長者支援與賦權

‧ 衞生保健

‧ 跨代融合

‧ 社會共融

‧ 社區能力建設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並非為藝術為主的項目而

設，但以往亦有以藝術作為建立社會資本的干預性

策略項目獲得資助，例如由糊塗戲班發起，為期兩

年的「無障礙劇團」。該基金對「無障礙劇團」的

資助已於2015年結束，自此劇團已轉向第三界別籌

集資金。

藝術共融的境況總結

 從上述的宏觀分析中，我們觀察到英國、挪

威、瑞典、芬蘭以及澳洲已將藝術融入其醫療保健

政策中。相比之下，縱然具持續發展性的藝術衞生

政策在亞洲實未成氣候，但我們仍留意到台灣、新

加坡和日本已將藝術納入與展能人士有關及解決社

會排斥的公共政策之中。

 同時，我們認同香港特區政府有持續性地處

理社會排斥問題，並同時培育社會共融發展。港府

常以資助手法鼓勵社區發展社會資本，如鼓動社會

創新的社創基金，和旨在支持弱勢社群的攜手扶弱

基金等。我們更對2017年的《施政綱領》建議啟動

的新展能藝術發展基金甚為鼓舞。這絕對是一個好

的開始，但我們仍注意到與國際城市相比時，本地

的制度存在以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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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微觀角度看，我們認為首三項主題是窒礙

「藝術共融」推廣和發展的主要阻力。而透過最後

一個主題，我們希望能喚起對「以藝術的預防功能

作為政策工具」的關注，而預防功能的重要性應與

其現時的「補救功能」看齊。我們建議在制定全面

的政策時，應將目前對補救作用的重視延伸至預防

措施上。有如運動和健康飲食能減低患上心臟病的

風險等預防措施，藝術可仿效此方式以介入並推行

精神、情緒及社交健康方面的預防性干預。以藝術

作為預防手段的做法過往常遭忽視，但我們最近的

研究顯示，在公共決策層面上這值得於未來加以考

慮。

 這對現時香港的情況正合時宜，尤其回應

大量於嬰兒潮誕生的人士將陸續加入退休行列，以

及邊緣青年呈「年輕化」的不良現象。我們認為藝

術、醫療和社會福利三方跨界別合作是可行的對

策，通過共同的共融措施，解決社會孤立的議題。 

 就本報告進行的所有訪談，並考慮到藝術共

融相關的現行政策，我們已找出及輯錄有關本地藝術

共融業界人士所面對的主要挑戰。我們會依據這些論

點，加以勾勒出這些議題的相應對策。

挑戰可歸納為四項重點主題：

 

 儘管我們將挑戰劃分為上述四項，但要注意的

是每項挑戰並非必定獨立存在，它們有機會互相影響。

i. 藝術及藝術治療的功效普遍欠缺專業及大眾認同

ii. 撥款體制的缺口窒礙「藝術共融」服務的傳播和發展  

iii.人力規劃的缺失阻礙了藝術共融從業員和治療師
    的發展和認受

iv.採取「防患未然」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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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認為合適的情況下，醫管局現時會在病人

的治療方案中融合藝術治療服務及相關活動，涉及

由跨界別專業人士聯同非政府機構及病人群組提供

的各類護理模式。雖然此舉令人鼓舞，但不二事實

是藝術治療師仍然被摒於醫管局專職醫療人員的編

制外，繼續損害合資格的藝術治療師及相關專業人

員的公信力，以致引來社會甚或服務提供者之管理

層的偏見。

5.1.2

社區及管理層對「藝術治療」的誤解 

 此研究發現在專門提供藝術共融服務的機構

中，管理層對「藝術治療」的理解存有差異、誤解

及各種不同想法。

 公眾必須學會分辨非臨床但可產生治療成

效的藝術介入，與作為一種治療方式的臨床藝術干

預。兩者在運作機制上相當不同，而且各有不同的

目標成效。一項可產生治療成效的藝術活動，與專

業訓練的註冊藝術治療師以藝術媒介度身訂造的藝

術治療不同。總言而之，非臨床干預和臨床干預的

概念不可互換，而我們相信這正是許多混淆的源

頭。

 很多非政府機構透過鼓勵社工及精神科護士

推行藝術工作坊或藝術活動來支持採用藝術手法，

但這些活動並不可「取替」藝術治療師的工作，因

為兩者的工作範圍極其不同。雖然非政府組織及醫

護界在推行活動時以創意藝術作為媒體是值得鼓

勵，但我們必須強調「藝術治療」與藝術活動大有

不同，當中須涉及適當訓練。 

 在社區中通過私營機構尋求藝術治療的做法

並不普遍，主要因為藝術治療的成效在本港社區仍

未廣受認同，更遑論要長者及其家人「付費」參加

音樂治療環節。香港應致力教導公眾有關這些概念

上的差別，而醫管局的認可亦同樣逼切與重要。

5.2
挑戰二：撥款體制的缺口

5.2.1

藝術治療師未被納入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以產出為本的評核 

 我們意識到社會福利署目前提供的認知障礙

症補助金是按年額外分配，以專門在政府資助的安

老院舍及復康單位為患有認知障礙的長者提供額外

資源。可是，該補助金的人手要求只包括合資格護

士、註冊社工、個人護理員、保健人員或專業治療

師如職業或物理治療師等，並不包括藝術治療師。

以下是對各項主題的闡述及分析：  

5.1
挑戰一：欠缺專業及大眾認同

5.1.1

醫管局專職醫療人員編制未有納入

藝術治療師

 如第二章所述，藝術治療已被有力證明對治

療認知障礙症、專注力不足過動症、自閉症譜系障

礙、智力障礙及特殊學習障礙有效。藝術治療不但

可增強病人的精神健康，更可增加其他干預性治療的

效用。值得留意的是，藝術治療不必使用言語作媒介 

— 這獨有的方式正好可作為與欠缺足夠認知和溝通

能力的病者的有效溝通。 

 

 然而， 現時醫管局尚未將「藝術治療」納入

其專職醫療人員編制內。目前專職醫療人員列表上的

15個職業分別是： 

1.   聽力學家 

2.   臨床心理學家

3.   營養師

4.   職業治療師

5.   視光師 

6.   視覺矯正師 

7.   物理治療師

8.   足病診療師 

9.   義肢矯形師

10. 言語治療師

11. 藥劑師

12. 配藥員 

13. 放射技師

14. 醫療化驗師

15. 醫務社工 

 觀乎受訪者均有著不同的需要，能切合所有

病人需要的一套治療方法顯然不可能存在。因此，一

個專業的醫護團隊應包括治療師、心理學家、社工、

醫生，採用相異方法和途徑去治療不同病情和需要的

患者。在其他地區，專業醫療界別均廣泛認可藝術治

療師為他們的一員；在英、美兩國，藝術治療師也被

納入各自機構專職醫療人員下的合資格專業人員。

 在人口急劇老化的香港，統計數據顯示患上

認知障礙的病人數目正在增加。這些病人通常在認知

和語言能力出現某程度上的倒退 — 而這挑戰正是現

時專職醫療人員編制未能回應的。就此情況，加入如

藝術治療師等的另類專家，以非言語媒介與病人溝通

是適時和合理的做法。此舉更可補足現時編制上力有

不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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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社署的個別批核，服務提供者可經不同

渠道聘用藝術治療師。但是不少機構均認為沒有此必

要，因其他醫護人員如護士、社工等也可勝任此工

作。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以產出為本的評核手法，

進一步使服務提供者對聘用藝術治療師不感興趣。

參考早前團結香港基金的「推動金融創新成就社會

效益」的研究，876項指標中共733項為產出為本的

（Wong et al.，2017）。基於此評核機制，服務提供

者傾向集中提高服務量，因此儘管藝術治療可改善受

助人的生活質素，但對大多數服務提供者來說，它並

不能提高評估的勝算。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服務提

供者分配資源時會偏重於能提升服務量的服務，而不

會投放資源在藝術治療上。

5.2.2

民政事務局與勞工及福利局的

撥款管轄權限不清

 一個項目是屬於民政事務局還是勞工及福利

局的管轄範圍，大多視乎服務接受者的性質及項目目

標而定。故此，一些團體便落入兩個部門間的撥款缺

口中。例如一個以長者健康為焦點的服務，多會歸

勞工及福利局管轄；而一個支持本地藝術家發展的服

務，則會屬於民政事務局的相關工作。政府實在需要

加以照顧以復康為本的藝術服務者的需要。 

 這個撥款的缺口除了加重有關機構的經濟負

擔外，長遠來說亦會妨礙他們發展新的計劃。由於撥

款制度對新計劃的內容及方向有著重大影響，因此服

務提供機構及社福界資助的受惠者，均不大有動機在

藝術創作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5.2.3

欠缺資源建立本地研究及發展平台

 許多項目都不約而同顯示，由於他們長期缺

乏資助及人手，進行恆常評估的可行性因而大打折

扣。結果是本港缺少與藝術工作相關的實證為本研

究，而現行單一的評估方式亦屬意料之內。儘管如

此，我們亦觀察到有許多項目投入相當努力及心思以

評估本身的工作，顯然很想展示其項目所帶來的益

處。

 很多人都指出，他們若獲得所需資源，定會

多做相關研究，並建立有關的數據庫。令人鼓舞的

是，被視為表達藝術治療研究的先鋒，香港大學行為

健康教研中心何天虹博士與其團隊在相關的學術研究

上，已領香港較日韓兩地先行一步。不過，政府還需

懂得運用學術研究成果，才可在真正實踐上帶來可見

的成果。因此，我們建議先由政府帶頭鼓動藝術共融

的成效評估，然後由非政府組織接手。

5.3
挑戰三：人力規劃上的缺口  

5.3.1

社區層面復康服務人手不足

 近年社會福利署皆有持續增加對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的撥款，讓它們能增聘人手（包括從

2018-19年度起於每個中心增設一位臨床心理學家）

。不過，從第三章所載的訪談中，我們發現受訪的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面對遠超其負荷且不斷增加的服

務需求，人手依然不足。 

 因此，很多人都建議向其他醫護專業界別招

手，分擔社工部分的工作負擔，並減輕他們長期過勞

而面對的壓力。如擴闊現行專業人員架構，引入藝術

治療師，讓他們能補足其他醫護人員的工作。另外，

亦有建議表示可讓社工及輔導人員接受藝術治療的訓

練，使他們有足夠能力在其服務中引用藝術手法。

5.3.2

藝術治療業界未能凝聚關鍵力量 
 
 不論在專業或非專業界別，人們對藝術治療

師的認同都較上文提及國家的公共醫療體制或社會服

務體制內為低。故此，本地的社會服務提供者普遍不

會提供只負責藝術治療的全職職位。這不單大大窒礙

了這專業的發展，更使藝術治療專業人員難以獲得就

業保障。一個「非關鍵性」界別的就業前景未明，自

然會阻遏相關人才的發展，也打退有志晉身此專業的

人士的熱情。

 本港藝術治療師的職業流動性低，原因之一

是欠缺相關的法定規範，即是他們的存在及工作並沒

受本港任何法例規管。這亦代表他們雖是專業人士，

但其藝術治療工作在本港並無任何認可的基準。這情

況並不理想，因為在沒有官方認可或規管之下，服務

使用者缺乏選擇之餘，就算接受服務亦無保障；同時

服務提供者亦容易遭受剝削，其服務亦易招濫用或不

當使用。

 現時在本港執業的藝術治療師大多畢業於加

拿大、澳洲、英國或美國的政府認可課程，並在當地

註冊。舉例說，一位英國畢業後在本港執業的音樂治

療師通常會是英國音樂治療師協會會員，並會於醫護

專業議會（HCPC）註冊，這是當地對所有意欲合法

執業的藝術治療師的法定要求。同時亦正正代表名冊

中每一位有此「銜頭」的專業人員都受法律保障，而

法例亦規定與這些專業相關的人士必須註冊在案。

 香港並沒有相關並具法律約束力的註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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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的生活。

 同時，服務年青人的精神健康醫護人員有這

樣的共識：儘管教育局近年在青年服務上推行「正面

思維」和「生涯規劃」，但青少年現在面臨的基本障

礙，卻是缺乏機會表達他們內心的想法和情感，而藝

術便正正可成為語言和非語言交流的避風港。

5.4.2 

以藝術作為初期的檢查和治療

 在精神病學的領域上，醫生普遍支持早期檢

查和治療。與其他醫護範疇的人員一樣，精神科醫

生一般都嘗試踏前一步並提倡預防性的措施，據說

亦有醫護會轉介非臨床病例予非政府組織作藝術治

療（自費）的例子。作為治療方法，藝術治療較少

有「標籤」作用，並有助監察病情，而且與接受精

神病醫生的治療相比，被歧視的可能性較低。

 在多數情況下，這可以作為一個安全網，以

處理各種因不同情緒問題而引起的醫療困難，並可

在臨床情況變得嚴重前，緩解脆弱青少年的徵狀。

長遠來，藝術干預可以防止不同年齡的學生發展高

危行為，並可及早偵測和治療徵狀。

5.4.3

作繭自困：缺乏動力發展跨部門和

多界別的協同效應

 藝術參與的益處橫跨公共衞生至社會福利部

門。我們建議這些部門的服務可在藝術之層面上以

尋找共通之處，以發展更廣泛的治療選擇和工具，

務求加強整體正面效益。  

 

 在現行制度下，有關藝術的事宜屬於民政事

務局的管轄範圍；有關社區服務和社會福利事宜屬

於勞工及福利局的管轄範圍；而有關衛生和健康的

事宜則屬於食物及衞生局其下。這種管轄權劃分制

度只會令藝術性措施受限於藝術界的「泡沬」；社

會福利停留在社會福利的範疇；而醫療服務則維持

在醫療領域中。這些部門總是分工鮮明，當中沒有

合作或對話的空間。 

 我們認為這樣不能將每個行業的服務和人力

資源的潛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因為行業間的服務未

能互相受惠。最好的例子是：藝術可以提供社會價

值，並改善個人的整體身心健康，但其影響目前只

限於藝術領域，並沒有伸展至藝術以外的行業。藝

術、社會福利和衞生部門間的有限協作實是長期之

障礙，局限了現有服務的全面運用。

 欠缺相關的註冊機制令行業失去對本地專才

的吸引力，及難以挽留海外人才。由香港大學何天

虹教授管理的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正在嘗試糾正

這個困境：課程自2013年成立，是香港及亞洲地區

第一個同類的課程。完成750個受監督的實習時數

後，畢業生可以註冊成為澳洲及新西蘭藝術治療協

會(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ts Therapy As-

sociation)認可的表達藝術治療師；在完成1000小時

受監督的實習後，畢生更可申請成為國際表達藝術

治療協會(International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Association) 的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 (The Depart-

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HKU, n.d).

 該碩士課程現時及未來的畢業生有望為本地

的藝術及表達藝術治療師帶來一番正面的新景象，

因為更多獲得認證的專業人士能推動藝術治療及醫

療系統的融合，令其他的藝術治療師得到更廣泛的

認同及專業認可。

5.4
挑戰四：
採取「防患未然」的思維

 我們察覺到香港的人口變化在於急劇之人

口老化，以及「邊緣青少年」的現象有年輕化的

趨勢。這樣發展下去，香港將會有更多人口從「主

流」走到「邊緣」及「孤立」狀態，而這種社會分

隔問題實在難以在目前回應式和補救式的思維下解

決。由於香港以高壓力的環境見著，因此我們應在

徵狀惡化前，採取「防範未然」的措施。參考「活

齡」(active ageing) 和「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eing)的概念，我們必須加強「預防性」的措施，

以助市民豐盛地渡過退休和老化的不同階段。我們

在這裡強調藝術具預防的功能，並重點指出愈早接

觸藝術，可以避免徵狀惡化。 

5.4.1

我們必須在明天來臨前處理明天的需要

 在研究政府目前處理香港人口老化的方針

裡，我們發現政府在為逐漸活躍的長者提供技能培

訓、自我增值和義工服務的機會上甚為消極。

 雖然若干補救功能，如增加輪椅的資源等，

具有一定必要性；但同時為解決日益嚴峻的人口老

化問題，我們必須考慮邁進老齡的人口的不同需

要，為其提供獲得社區服務的充分機會。因此，政

府應該優先制定專門針對退休人士的政策，讓他們

可以繼續作出貢獻，並讓他們豐盛地生活，享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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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的「E大調長者音樂推廣計劃」率

先超越這些歷史性界限。在為長者提供暫託護理和

「社區服務」的背景下，東華三院正亦嘗試將「藝

術」引入同一課題。樂團現正發展至提供更頻繁的

音樂表演，令才華洋溢的第三齡藝術家可以在有支

援的環境下，追求優質藝術實踐。總括而言，為進

一步促進藝術服務的效益，香港必須達成跨部門的

協作。

挑戰總結

 總結上述內容，我們識別出阻礙本地藝術

共融的因素。主因是藝術治療師並無納入醫管局

組織架構中，同時香港缺乏法定的藝術治療師註冊

體制，阻礙了此專業的增長和發展；這亦導致公眾

對藝術治療的意識仍然很低（雖正改善）以及業界

缺乏資金。最後但同樣重要的難題，就是要推動社

會相信藝術不只是「補救」、更是有「預防」的功

效。面對以上挑戰，我們將就各個主題，提出四項

政策建議。

5.5
建議一：衞生和社會福利部門認
可及推動使用藝術治療師，以加
強醫護和社福合作

 目前，藝術治療師在自己的狹窄的圈子生

存和工作，並與其他專業醫護人員分隔。我們建議

將藝術治療師納入醫療和社福系統，以妥善地實現

並善用其功能，令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士得益。藝術

治療的獨特之處在於能夠幫助三種主流治療（職業

治療、物理治療和語言治療）難以根治之患者。因

此，我們建議香港提供更多元化的治療方式，而病

人亦可從更廣泛的療法中得益，並甚至因應情況接

受混合性治療法。

 

 作為第一步，並同時考慮到政府的願景，我

們提出數個可引入藝術治療師的範疇。

 

5.5.1

推動將藝術治療師納入醫管局

現存的專業醫護人員名單

 上文提及藝術共融工作者在面對不同挑戰，

源於藝術治療師並不在醫管局的組織架構內。同

時，我們知道五個醫療專業，即語言治療師、臨床

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聽力學家和營養師將接

受去年推出的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Accredited 

Registers Scheme）認證。根據多項有力的研究證

據，特別是確實音樂治療師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和有

特殊需要兒童的效用，我們鼓勵政府將藝術治療師

此專業納入其專職醫療人員的編制內，並在認可醫

療專業註冊計劃的下一輪考慮納入藝術治療師，以

加強醫療和社福界的合作。 

 

5.5.2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補助金」包括藝

術治療師

 目前，許多藝術共融計劃是都是由大型非政

府組織或非牟利組織推動，這些組織的目的是為各

自的目標團體提供更好的福利或社區復康服務。大

多數津貼及服務協議沒有具體規定員工的要求，但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補助金」的津貼及服務協議

卻指定要求聘用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正如第

2章所述，認知障礙患者可能有認知或溝通困難，

妨礙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的效果。因此，我們鼓勵

政府於「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補助金」的編制內加

設聘請藝術治療師的要求，加強額外資源以維持服

務。此舉可促使非政府組織探索更多不同的藝術治

療選擇，以補充目前的治療服務，提高患者的生活

質素。

5.5.3

增加藝術治療師，為特殊兒童提供

學前復康服務

 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表明，政府

承認特殊兒童急切的教育需要。例如：在學前教育

方面，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AD / HD）、語言障礙或讀寫障礙的學童有迫

切需要趁早接受學前康復服務。有見及此，政府推

出「到校學前兒童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根據該計

劃，不同範疇的專業醫護人員（包括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學家，社工及特殊

幼兒童工作者）團隊可為兒童提供治療。雖然藝術

治療的功效早已在早期教育訓練中心（EETCs）和

特殊幼兒中心（SCCCs）的特殊情況下被證明有效

（特別是對語言障礙者的效用），但藝術治療師仍

並未被納入該計劃內。

5.5.4

根據葵青地區健康中心的試驗，

在「地區健康中心」推行藝術治療服務

 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The HKSAR Gov-

ernment，2017）提及葵青區地區健康中心的試驗計

劃，證明醫療和社福合作的成效已得到特區政府認

同和支持。這些健康中心可滿足特定地區的需求，

為社區的長期病患者提供支援，並提高公眾對疾病

預防的意識。此外，這計劃更強調利用本地網絡，

從當區的組織和衞生保健人員中獲得服務，使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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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ferral），並被定義為「在社區內

把患者聯繫至非醫藥支援服務的機制」（Barry＆-

Jenkins，2007）。社區處方被視為針對精神、心理

社交或社會經濟問題的手法，並有助加強社會福祉

和社區共融（NHS England，n.d.）。因此，它是透

過基層醫療和第三者機構的夥伴關係，解決醫療服務

分配不平等的新策略。社區處方模型包括各種非臨床

社區措施，如「運動處方」（Exercise on Prescrip-

tion）, 「書籍處方」（Books on Prescription）或

「綠色健身室」（Green Gyms）。

運動處方

 運動處方建議病人參加有支援的運動，包

括：i）健身室活動；ii）受指導的/健康散步；iii）綠

色活動；iv）騎單車；v）游泳和水療；vi）團隊運

動；及vii）身體能鍛鍊和舞蹈課（Friedli，2008）。

書籍處方

 書籍處方一般採取以下形式：i）從公共

圖書館、普通科醫生或精神健康工作者借取被「

處方」的書籍；ii）於本地圖書館提供由普通科醫

生或精神科醫療工作者推薦的書籍。其他在社區

處方模型內發展閱讀治療的形式包括轉介至採用

勵志書籍或具有個人發展主題的讀物的閱讀小組

目前，超過一半的英國圖書館提供「閱讀治療」

（Hicks，2006; Friedli，2008）。

綠色健身室

 綠色健身室是一項戶外鍛鍊計劃，有助增強自

信，正面情緒和自我認同（Pretty et al.，2003）。根

據評估，綠色健身室能帶來一系列身體和心理健康效

益，包括減少醫院焦慮與憂鬱量表（HADS）上的症

狀，並全面改善生活質素。「出走鄉郊」成為一個重要

的推動因素，支持更多有關自然環境潛在治療價值的研

究結果（Bragg＆Leck，2017）。

 目前採用的社區處方模式有很多，本文會集中

討論較著名的「處方式藝術」，以回應此研究目的。

處方式的藝術

 「處方式藝術」是一種社區處方，當中臨床

或社會護理人員將患者轉介至藝術參與服務，或涉

及創意和社交活動的藝術性支援，以助病人康復。

在個人輔導員的支援下，這些服務可由專業藝術家

或藝術治療師所執行，一般會在社區、慈善機構的

設施或文化場所，如博物館、圖書館或畫廊進行。

據觀察所得，越來越多處方式藝術計劃之間已互相

建成網絡。

能夠及時得到應有的醫療護理。藝術治療和其他相

關服務可在地區健康中心發揮服務社區的角色，減

輕專科和醫院服務的壓力，並通過藝術的方式體現

醫療和社福的合作。

5.5.5

推動藝術治療師參加「地區為本的專業

團隊」試驗計劃

 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亦宣布啟動

為期四年的試驗計劃，設立一個由社會工作者、物

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組成的地區為本的專業團

隊，為私營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的傷健人士提

供外展服務。政府亦會為全港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

院舍的院友推出「私家醫生外展到診計劃」，以積極

地應對疾病，從而維持健康，並減低他們對公共醫

療系統的依賴（The HKSAR Government，2017）。藝

術治療師可以被列為專業醫護人員的合資格人員，

專門負責照顧長者，令他們的精神或身體均有所裨

益。只要藝術治療師能受到醫管局的法定認可，我

們相信未來社區將會變得更為健康。

5.5.6

香港特區政府在未來復康和

特殊學習障礙計劃的考慮

 香港特區政府在2007年發表香港康復計劃

方案，呼籲提供從預防到公眾教育的服務，涵蓋

10類傷健人士。此舉確是令人鼓舞，顯示本地復

康環境的顯著改變，針對患者人數、傷健類別和所

需服務等層面。雖然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AD / HD）、自閉症譜系障礙（ASD），認知障

礙（ID）和特殊學習障礙（SpLD）的患者均被納

入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但由於他們可能有溝通和認

知困難，目前的公共服務可能不足以支持他們。非

語言療法，如音樂治療和表達藝術治療，則可以抵

消當前的服務不足。此等療法對多種服務範圍都非

常重要，例如為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提供學前培訓

及日間護理與社區支援中心的服務。我們促請香港

特區政府在考慮未來康復及特殊學習障礙計劃時參

考以上建議。

5.6
建議二：試行「處方式藝術」

 考慮到藝術廣泛的優點，包括對不同人口組

別已被證實的效益，以及創意活動能「預防疾病」的

效用，我們建議透過「處方式藝術」將藝術、醫療和

社會福利連繫起來，為社會帶來一致的影響。我們

建議試行的「處方式藝術」源自英國應用的「社會處

方」（Social Prescribing），亦名為「社區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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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建議香港可採用這種社區處方服務。 

 香港藝術治療師的人數有限，而且專業藝術

治療等臨床治療有可能非最佳選擇，特別在輕微情

緒或精神問題等臨床治療需要不高的情況下。對於

這些個案，非臨床干預的效果最好，由非政府組織

提供藝術服務。（英國「處方式藝術」計劃主要是

「非臨床治療」，但根據患者的不同需要和要求，

亦有可能轉介至藝術治療等臨床治療）。

 從訪談中，我們發現主持藝術活動的非政府

組織員工往往不是藝術治療師。我們強調雖然由職

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或社會工作者主持藝術項目

並無不妥，但最佳的方法是啟動「培訓師訓練」計

劃（‘Train the trainer’) 以確保達至特定服務水

平，並維持社會對「藝術治療」的信任。在此建議

計劃中，藝術治療師（及設立計劃後處方式藝術工

作者）將為有意從事藝術治療的醫護人員和藝術家

舉辦培訓課程。擁有藝術知識和技能的藝術學院和

表演藝術學院的畢業生亦大有可能接受培訓。

 這便提供一個平台，讓畢業生可以發揮他們

的藝術才能造福社群，而提供合資格人員又可保證

計劃能夠為參與者提供適當水平的支援。針對資格

的認可過程，我們建議於完成課程後頒發文憑，但

這些文憑不能與藝術治療師的專業資格混為一談。

 在香港發展「處方式藝術」有助應付本文所

討論的多個社會問題。如能將大部分患者（主要是

處於復康階段並需長期跟進的患者）由臨床直接轉

介至社區層面，改善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的情況，從

而減輕公共衞生醫療體系的壓力。「處方式藝術」

的概念象徵社區資產的發展，因為最理想的「處方

式藝術」是在社區網絡的基礎上，由慈善機構、文

化組織以至醫療保健機構為地區提供服務。

 利用藝術作為促進精神健康、解決社會排斥

或對抗疾病的方法受到各方歡迎，也可避免被歧視

的情況。「處方式藝術」已被證實有利於各階層人

士，包括邊緣化或潛在的風險人士。它強調在醫學

和社會合作上應用藝術，以提供初期檢查和治療，

避免症狀惡化，促進對抗復發的自我管理，並有助

保持整體精神健康。

 基本上，「處方式藝術」鼓勵患者要「積極

地」，而非「被動式」接受治療。

5.7
建議三：
撥款資助「藝術效益計劃」

 根據持份者的訪談結果，我們發現在資助被

視為具社會影響力的藝術項目方面，勞工及福利局

及民政事務局的撥款制度存在缺口。我們繼而得知

這些計劃的可持續性和擴展性受到阻礙，同時普遍

缺乏本地研究和相關數據。有鑑於此，資助「藝術

效益計劃」的構思。  

 承接第4.3.1段，我們了解政府計劃成立推

動「展能人士藝術發展」的新基金，而立法會已為

資助機制的詳情展開討論（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HKSAR，2018；Legisla-

tive Council，2018）。

 根據立法會的資料，此基金旨在透過藝術參

與的方式賦權予展能人士，目標是不僅培養他們的

興趣，而且可發掘他們的潛能，並有可能進一步發

展其藝術事業。該基金還會幫助有興趣之機構設立

長遠機制，為展能人士提供有組織的持續培訓，以

發展其藝術才能（(Legislative Council，2018）。

 基於類似的願景，我們建議為「藝術效益計

劃」提供資金，以推動透過藝術維持生計和賦權的

目標。而第二項任務是建立一個以本地證據為主的

藝術效益數據庫。資助不應局限於展能藝術，亦應

開放予服務弱勢社群的其他機構。社署可將此納入

其中期考慮，或融入至其他現有相關基金的機制。

 我們建議這個資助計劃設有兩個主要階段。

詳情如下：

5.7.1

第一階段：資助藝術干預試行計劃並

支持有關研究

 基金將資助試行藝術干預活動，並支持針對

本地社群的實證研究。雖然國際上已有不少深入的

類似研究，但專攻本地藝術的實證研究仍然比較薄

弱。這些試行計劃的目的是要證明外國對藝術所聲

稱的效益亦可在本地應用。試行計劃應由本地非政

府組織執行，並經大學或學術機構等獨立研究單位

評估。公眾應可自由索取所搜集的資料證據。

5.7.2

第二階段：維持及進一步發展有效的

藝術干預措施

 資助的理念是，藝術項目若在試行最初數年

後「證明」有效，便可獲得更長期（如5年起）的資

助，讓服務提供者能夠按照長期策略計劃來貫徹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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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包括由定價系統至目標受眾的定位策略，以至

最基本的文化機構場地設計。

 意識到所有人都應在身體或知識上享有接觸

藝術的機會，香港展能藝術會於2011年成立了一個

全方位的藝術通達服務中心，旨在提供藝術通達服

務及諮詢服務。作為香港其中一閒提供系列式藝術

通達服務的機構之一，它是M + 博物館戲曲中心和西

九文化區的顧問，為共融設計策略和無障礙藝術相

關服務提供意見。

 我們建議政府在藝術通達議題上保持堅定立

場，領先提高藝術通達服務的意識，並考慮將之納

入其下更多休閒娛樂場所。此外，為培養主流文化

藝術團體對藝術通達服務的意識，政府亦可考慮收

緊主要演藝團體的經費要求，並要求在這些團體的

製作和運作中須提供更多藝術通達服務。

 我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借鏡日本、韓國

和台灣，則定期撥出資源予當地文化當局發展藝術

通達服務，以改善香港的情況。例如，日本政府於

2001年成立了BiG-i（國際障礙者交流中心）國家

研究所，作為推行無障礙通達政策的一大步（BiG-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r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n.d.）。

5.8.2 

推廣創意就業

 創意就業在此是指向被邊緣化傾向人士或展

能人士，在藝術和其他創意行業中提供有薪工作，

並透過有薪工作建立自信和自我價值。鑒於長者和

殘障人士過往低就業率和高貧困率的歷史趨勢，我

們建議政府制定方法以促進這些人口類別的就業機

會。例如，藝全人（隸屬香港展能藝術會）和創視

設計是在香港為展能藝術家就業作出貢獻的兩間主

要機構。我們讚揚他們為展能藝術家擴大就業市場

並爭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努力。他們的客戶群令人

印象深刻，標誌著社會日漸認同展能藝術家的能力

與才華，從而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具共融性和凝聚

力的社會。

 香港政府尚未成為聘請展能人士的主導者，

展能人士只佔公務員人數2％（Chan，2017），而

且大多從事基層職位；教育水平較高的展能人士找

工作亦十分困難。政府應更積極地鼓勵創意行業聘

請展能藝術家，並確保他們可取得公平薪酬。此舉

可對公共和私營機構產生連鎖反應，並同時對公眾

產生影響。

5.7.3

資助範圍

 資助範圍不限於治療服務或展能藝術，也可

包括任何類型的藝術干預，但其目的必須是透過藝

術干預以產生社會效益，而有關措施亦至少需曾在

其他城市/國家進行深入研究。此等干預不必由專業

人員主持，除非有違專業資格的之規定。

5.7.4

申請資格

 若任何機構提供的藝術服務、干預或計劃

證明可有效產生社會效益，即合乎資格申請，當中

可包括專業藝術團體、非政府組織和任何以藝術主

導、同時為服務社區各類復康人士和邊緣群體的跨

界別組織。

5.8
建議四：
政府部門同心協力促進藝術共融

 在2006年白宮的外交訪問中，新加坡總理

夫人何晶女士帶著一個由自己祖國的自閉症學生設

計和製作的藍色小手袋。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

卻引起公眾關注，大大提高公眾意識，同時促進國

家的藝術共融進程。

 我們鼓勵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藝術共融方面

發揮更積極的角色，透過使用不同能力的藝術家的

服務和產品來協助他們就業。我們在此提出數種善

用創意為社區帶來益的方式。

 我們建議政府向藝術有關團體在培養「藝術

通達」（arts and accessibility）上扮演更積極的角

色，並考慮將此概念納入現有或新建的文化場地。

此外，我們建議政府採取更加橫向的結構，透過設

立共同目標和跨領域政策，促進跨部門合作。政策

方面，政府應努力令創意活動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

一部份。

5.8.1

藝術通達服務

 「通達」(accessibility)一般是指使用者可

與有關物件或概念連繫的程度，這可以是與實際環

境、服務或產品的互動；它涵蓋的範圍可十分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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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在政府部推動跨部門合作

 最後，如果要藝術能夠產生社會效益，所有

相關之政府部門都必須了解及實踐「藝術共融」。引

述英國前首相貝理雅之說話：為制定跨部門政策、

確保部門與局之間有一致的目標和計劃，以及避免

部門各自為政，建設「跨部門合作的政府」的共識

是基本條件。

5.8.4

確保藝術共融計劃的公眾認知

 總言而之，政府須繼續為公眾呈獻具代表

性和多元化的藝術節目，以教育香港市民認識藝術

共融概念、藝術參與的社會效益，和藝術無盡的可

能；而最重要的是，教育公有關藝術共融為新世代

帶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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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英國藝術與體育政策行動組 (Arts and Sport Policy Action Team) 於2000年提出的建議

所有透過藝術或體育活動進行地區再生的組織，包括政府部門，都應為其資助的項目或計劃建立外部評估和機制，並訂立明確的成

功指標。組織應盡可能確保有關指標乃根據受助者的需要而制定。

所有透過藝術或體育活動進行地區再生的組織，包括政府部門，應在顧及會計和財政安排等因素下，為志願團體提前或即時發放資

金。延遲發放資金（常見於歐洲的基金）會阻礙規模較小的組織進行項目。

所有透過藝術或體育活動進行地區再生的組織，包括政府部門，應盡可能互相交流有關其工作的資訊，並進行協作。

社區新協定計劃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的開拓者 (pathfinders) 應評估藝術和體育對其地區的再生過程的貢獻。該評估應包

括青年人及其他可能被社會孤立的群體在再生過程中所展現的參與度和創造力。

負責地方為本措施 (Area-Based Initiatives) 的政府部門應將第十政策行動組(PAT 10) 報告中的最佳實踐原則納入其指南，而非強

迫其服務社區採用特定的解決方案。就藝術或體育對於地區再生以及為實現健康、教育、滅罪、就業和社區發展目標的貢獻，部門

應要求申請人闡明他們所曾作出的考慮。  

負責地方為本措施的政府部門應確保以最大程度的彈性推行方案，以便把藝術和體育元素納入其中，特別是小型社區措施。地區為

本計劃能為創新方法提供實驗機會，包括那些失敗風險或高於一般由公帑支持的創新方案。

教育與就業部 (現為教育與技能部) 應鼓勵學校以創意及體育活動，改善學生的讀寫和算術水平，建立他們的自尊自信，作為個人、

社會和健康教育的一部分。

教育與就業部 (現為教育與技能部) 應透過設立工業大學 (University for Industry)，培養低就業率地區的市民的創意才能。

教育與就業部 (現為教育與技能部) 和社會保障部 (現為就業及退休保障部) 應合作確保福利制度不會懲罰參與社區建設行動的義工，

或那些欲選擇在小型社區組織接受培訓或工作的人士。藝術和體育潛能的發展需要靈活的制度作支持。  

衛生部 (現為衛生與社會關懷部) 應鼓勵國民保健信託基金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trusts)、衛生機關、健康行動區 (Health Ac-

tion Zones) 及基層護理組織或信託機構，運用藝術和體育手法，預防疾病及促進身心健康。這些方法或能於新機會基金 (New Op-

portunities Fund) 所資助的健康生活中心 (Healthy Living Centres) 中實行，而方法的成效應由衛生部負責監察。

貿易與工業部 (現為商業、能源與工業戰略部) 應建立商業聯繫網絡，促進商業與藝術或體育界之間的合作關係，以支持藝術和體育

發展。

內政部應鼓勵在罪犯更生及防止罪行的計劃中，例如在制定當地的滅罪及社區安全策略時，以最佳實踐手法加入及增加藝術和體育

元素。有關措施的成效亦應被監察。

環境、運輸及地區事務部 (現為房屋、社區與地方政府部) 應確保地方機關的最佳價值 (Best Value) 評估會就實現教育、滅罪、健

康、就業和社會共融等方面的目標，考慮藝術、體育、旅遊和康樂所作出的貢獻。最佳價值的檢查員可以以第十政策行動組(PAT 

10) 報告當中最佳實踐原則作為評核的基礎。

環境、運輸及地區事務部 (現為房屋、社區與地方政府部) 在修改規劃政策的指導說明時，應確認藝術和體育讓市區「棕地」再生的

潛力。此主題同樣適用於新機會基金 (New Opportunities Fund) 新推出的獎券基金綠化空間資助計劃。此外，環境、運輸及地區

事務部應進一步考慮以保育為主導的再生方案，透過改造舊建築，促進棕地住戶的增長。

社區發展措施的原則應建基於地方機關制定策略及提供服務的方式，而那些原則亦應成為那些方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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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較廣泛的地區再生項目，以及為推廣某地區的健康、滅罪、教育和就業表現的策略中，應明確地考慮文化、康樂和旅遊發展能力

在該區的作用。

地方機關應按地區估算文化及康樂方面的開支和撥款。估算亦應根據用戶和潛在用戶的社交、種族和職業特徵，運用正在制定的社

會剝奪指標作測量。進度的監察需要更詳盡的開支及成效資訊和分析。

在地方機關實行現代化管理方法 (如以鄰舍為本的「跨學科」工作團隊)、以多學科方法應對特定議題，以及以系統化的手法進行社

區諮詢，將有助於社區文化或康樂服務的發展。社區為本的文化或康樂工作計劃應從較廣泛的角度擬定。

地方機關所提供的青年服務應鼓勵並制定計劃，致力在弱勢地區培育年青人的創意和體育才能。青年服務亦應鼓勵與專業的藝術或

體育工作者合作，並應監測成效。

地方機關應採取物盡其用的態度，讓其資產或設施更物有所值，例如在課餘時間善用藝術或體育設施。 

獎券基金分配者應考慮如何在幾乎沒有設施的地區，資助建立由社區營運的多功能場地。場地應能靈活地滿足地區的不同需求，而

非狹隘地僅能提供藝術或體育設施。

獎券基金分配者應加強協調他們在弱勢地區消除社會孤立問題的策略。以藝術或體育進行的社區發展通常取決於社區團體的維繫。

要實現此目標的最佳方法是利用普及型獎金 (Awards for All) 所建立的協作關係。此外，他們應考慮如何把獎券基金「推銷」給這

些團體 (圖書館或能起關鍵作用)。基金分配者應了解資助計劃對某些團體及在某些地區不受歡迎的原因。他們或可合作在這範疇上

作共同研究。

獎券基金分配者應確保他們充分運用1998年國家彩票法所提供的靈活性，尤其是在審核有關社區再生項目的申請時進行資金配對。

資金配對的要求應包括衡量義務工作的投入。對於輔助營運成本 (如交通或託兒) 的申請，若能有助於市民為計劃作貢獻，則應獲考

慮。

在就業機會不足的社區，以地區為本的助學金計劃可讓人才受惠，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國家科學、技術暨藝術基金會 (NESTA)、

英格蘭藝術委員會 (ACE) 和英格蘭體育應預作安排，讓相關行業的商業合作夥伴在適當的範圍內參與這些計劃。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確保鄰里社區再生議題被納入到新的區域性文化聯盟(Regional Cultural Consortiums) 的初始議程和策略之

中。該聯盟囊括來自文化、康樂和旅遊等領域的組織，包括在社區發展的文化與康樂機構。部門並應確保聯盟包含來自商業的文化

或康樂界別。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確保政府辦公室(Government Offices) (目前正在逐步關閉) 及區域發展機構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

cies) 會把文化、康樂和旅遊組織納入至社區再生計劃當中。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確保採用更有系統的方式運用歐洲委員會議程2000 (再生) 資金，以支持促進社區再生的藝術或體育計劃，並

讓地方性和區域性的組織更容易地得到該資金的支持。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在建立其體育策略時，應確保社會各階層人士均能受惠於體育參與。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分配資源，為地方資助分配者、贊助機構、獎券基金分配者以及透過政府再生措施所推行的方案作宣傳、監

測和跟進。部門亦應鼓勵這些組織建立夥伴關係，並讓有可能遭受社會孤立的代表團體參與。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與其資助機構攜手評估在資助協議下的社會共融目標的推行方法，並為文化主導的社區再生計劃建立以地區

為本的實行手法。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作出統籌，就可供申請的資助基金提供更全面的指引。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收緊受資助機構在資助協議中的社會共融目標。此外，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要求質量、效率與標準小組 

(Quality, Efficiency and Standards Team)，以其推動效率和最佳實踐方法的獨立機關角色，評估受資助機構的社會共融措施所帶

來的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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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該選擇與一些當前或即將開展的項目合作，按照項目所訂立的準則，為項目對社區的效益進行監測和評估。

有關項目應涵蓋不同的藝術或體育活動種類、地理區域、社區類型及目標成效。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委託進行長期的縱向研究，評估個人在參與藝術或體育相關活動 (如社區發展計劃) 至少五至七年後所獲的效

益。該項研究應待目前的國家縱向調查完成檢討後才制定，以便了解有哪些資訊可透過對現有數據進行次級分析而被揭示，以及如

何能以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利用調查進行有關研究。

就其對文化和康樂界別的資助，文化、傳媒與體育部的政策目標應為擴展和集中投資於社會受眾與人才。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向其他政策行動組公開其建議，特別是研究以下範疇的小組: 就業職位 (Jobs); 反社會行為 (Anti-Social Be-

haviour); 社區自助: 社區校網 (Community Self-Help: Schools Plus); 年青人 (Young People); 經驗教訓 (Learning Lessons); 社區

攜手 (Joining it up Locally); 以及資訊流通 (Better Information)。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應就第十政策行動組(PAT 10) 報告廣邀意見，並召開全國會議，邀請相關界別的從業員及有關人士擬訂推行方

案的行動計劃。

英格蘭藝術委員會應明確地把維持多元文化和運用藝術，以消除社會孤立及推動社區發展納入其基本政策目標。

英格蘭體育應明確地把維持多元文化和運用體育，以消除社會孤立及推動社區發展納入其基本政策目標。

社區新協定計劃的開拓者、教育與就業部 (現為教育與技能部)、環境、運輸及地區事務部 (現為房屋、社區與地方政府部)、文化、

傳媒與體育部、獎券基金分配者、英格蘭藝術委員會、英格蘭體育以及地方機關應採取具體行動，在回應下列的建議時，加入獨立

的平等機會內容：項目評估; 縱向研究; 社區新協定計劃的開拓者; 地方機關的文化策略; 地方機關的撥款及開支評估; 地方機關的青年

服務; 教育與就業部及工業大學; 環境、運輸及地區事務部及最佳價值評估;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的體育策略; 文化、傳媒與體育部的

監測和跟進; 獎券基金分配者的社會共融策略; 教育與就業部及質量、效率與標準小組; 助學金計劃; 英格蘭藝術委員會及社區團體; 英

格蘭藝術委員會及配對計劃; 英格蘭藝術委員會及社會共融目標; 英格蘭體育及社區發展; 英格蘭體育及社區團體; 英格蘭體育及體育

配對 (Sportsmatch); 以及英格蘭體育及社會共融目標。

社區新協定計劃的開拓者、教育與就業部 (現為教育與技能部)、環境、運輸及地區事務部 (現為房屋、社區與地方政府部)、文化、

傳媒與體育部、獎券基金分配者、英格蘭藝術委員會以及地方機關應制定和發佈行動計劃，讓少數族裔及殘疾人士可以得到更多的

機會及善用設施。成效應按少數族裔及殘疾人士的需要而量度。

商業和獨立界別、慈善信託基金、藝術服務提供者及體育服務提供者應集中為有需要地區的社區團體提供支持，並在支援計劃中加

入技能培訓，以協助社區推行項目。

商業和獨立界別、慈善信託基金、藝術服務提供者及體育服務提供者應與獎券基金分配者合作，嘗試改善國家獎券基金在配對資助

中所能支持的目標對象。

商業和獨立界別、慈善信託基金、藝術服務提供者及體育服務提供者應該明白，當公帑不能被恰當運用時，小額捐款能為社區團體

帶來莫大的影響。

代表地方機關維護設施的商家亦應採納這些建議。

商業和獨立界別、慈善信託基金、藝術服務提供者及體育服務提供者應實行在社會排斥單位 (Social Exclusion Unit)報告中的最佳

實踐原則。

所有屬於私營或公營界別的體育設施、健身訓練服務提供者及藝術機構應考慮超越《殘疾歧視法案》(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的法律要求，讓殘疾人士能更容易地使用設施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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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參與對社會的50 種效益   節錄自《華與實？藝術參與的社會影響》
‘Use or Ornament? �e Social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Arts’附錄二 

1.   提升人們的自信心和自我價值觀
2.   擴展社交活動的參與
3.   讓人們可以影響他人對自己的觀感
4.   激發對藝術的興趣和信心
5.   提供探討個人權利和責任的論壇
6.   促進兒童的教育發展
7.   鼓勵成年人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
8.   幫助建立新技能和累積工作經驗
9.   提升人們的就業能力
10. 幫助人們從事或發展藝術事業
11. 幫助人們結交朋友，減少孤立感
12. 發展社區網絡和社交能力
13. 提倡包容，幫助解決衝突
14. 提供互相了解和建立友誼的跨文化平台
15. 幫助驗證由整個社區所作出的貢獻
16. 促進跨文化交流與合作
17. 建立世代之間的聯繫
18. 幫助罪犯和受害者應對犯罪問題
19. 為罪犯提供更生和融合的途徑
20. 提升社區組織能力
21. 鼓勵社區自強和進行項目管理
22. 幫助人們掌握自己的生活
23. 成為洞察政治和社會意念的渠道
24. 促進有效的公眾諮詢及參與
25. 讓當地民眾參與社會再生的過程
26. 促進夥伴關係的發展
27. 為社區項目建立支持
28. 加強社區協作和網絡
29. 培養對當地傳統和文化的自豪感
30. 幫助加強人們的歸屬感和參與度
31. 為新城鎮或社區建立社區傳統
32. 讓居民參與環境改善工作
33. 成為人們開展社區活動的理由
34. 改善對邊緣社群的觀感
35. 幫助改變公共機構的形象
36. 讓人們更滿意自己的居住環境
37. 幫助人們發展創意
38. 消除用家與創作者之間的區別
39. 讓人們探索價值觀、意義和夢想
40. 豐富專業人員於公共部門和志願團體的工作方式
41. 改變公營服務機構的應對能力
42. 鼓勵人們以積極態度接受風險
43. 幫助社區團體放眼未來
44. 挑戰習以為常的服務模式
45. 提高對可能及可取之事的期望
46. 對人們的感受有正面影響
47. 成為健康教育的有效方法
48. 為健康中心營造更輕鬆的氛圍
49. 幫助改善體弱人士的生活質素
50. 創造獨特且深刻的享受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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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是次研究的藝術計劃及組織介紹附錄三 

以戲劇推動

雋藝劇社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SAGE) 於2007年成立雋藝劇社，致力為長者提供專業的戲劇藝術發展，加強他們的信心，並在社區

層面為長者建立更積極的形象。他們因此委聘了中英劇團提供戲劇指導和顧問服務。針對60歲以上的長者，SAGE運用戲劇

藝術，引發長者群體的興趣和潛力，同時旨在提高公眾對長者議題的認識。該劇團每年會製作一部作品，並會因應舞台以及

不同的社區設施 (如學校和其他長者中心等) 的演出環境而進行改編。劇團的作品主要以認知障礙症為主題，過去演出劇目

包括《退‧優》、《七十二家房客》、《香城歲月》、《我們是這樣長大的（首演及成長篇）》、《施家有計》、《施家有

喜》，以及於學校巡迴演出的《公公婆婆私日記》等。他們最近期的作品為《黃金7300日》。目前劇團成員共有26位。

樂康軒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ICCMW)

由東華三院營辦的樂康軒，特別為港島中西南區的精神病康復者及懷疑受精神困擾的人士提供復康服務。中心投入服務至今

已踏入第七年，其中一項主要計劃是每年一度的大型戲劇表演，由本地的專業劇場工作者執導，與樂康軒的會員聯合編劇，

並有來自社區的年青義工參與。劇本的故事情節主要由現實生活所啟發。計劃通過戲劇協作和表演，致力培養公眾對精神病

康復者的了解及同理心，改變大眾的看法，提高對反對偏見的關注。戲劇的介入效果亦可在健康及福祉方面帶來其他的治療

成效。樂康軒的其他服務範圍包括治療服務、興趣班、支援小組及職業培訓等。

無障礙劇團

無障礙劇團由糊塗戲班於2013年成立，是香港的一項共融藝術計劃。計劃透過戲劇培訓和表演，致力促進健全人士與不同

能障(包括肢體障礙、視障、聽障和心障) 人士的互相了解。迄今為止，該劇團是本地唯一由專業劇團全力營辦的展能劇團。

他們相信戲劇有助不同能障的人士融入社會，並透過平台展現才能，而健全人士也能受不同能障的人士所啟發。劇團也會於

學校及其他社區設施中推廣共融藝術教育，其工作於2016年獲得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所頒發的「藝術教育獎」以作表揚。

啟勵扶青會的戲劇與生活技能計劃

啟勵扶青會的戲劇與生活技能計劃自2017年起開展，專為青年（特別是少數族裔）而設計，旨在培養他們運用抵抗策略的

技能及自信心，好讓他們在面對濫藥問題時，有效抵抗朋輩壓力。戲劇讓青年以有趣、互動的方式裝備生活技能，增強他們

的自信、溝通技巧、情緒管理，以及表達自我的方法。參加者須利用戲劇技巧，製作短篇話劇，探討如何處理朋輩濫藥的重

要議題及濫藥的風險因素。

甦星劇團

隸屬於香港善導會的甦星劇團於2016年創立。劇團成員包括更生人士、戒毒人士，以及來自社區的義工成員，並由一名專

業的劇場工作者擔任藝術總監。劇團的使命為協助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會: 利用劇場作為媒介，加強社會大眾對更生人士的

同理心、了解和接納，推動社會共融。劇團也會定期於學校和社區進行表演及論壇劇場，旨在透過戲劇，傳播防止罪行的訊

息。甦星劇團的創團劇目《音樂劇場－英雄本色》不但獲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的2017年度「卓越實踐在社福」獎項，

其二度公演的門票更獲全數售罄。劇團的另一部製作名為《破繭天使》，他們的目標是每年推出一部戲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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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樂推動 

信義男爵樂團

信義男爵樂團成立於2011年，是專為退休人士 (特別是剛退休人士) 而設的過渡平台。項目以一個樂團的形式運作，由年屆

50歲的金齡男士所組成。他們專注於男性，因為有本地研究指出，男士在離開職場退休後，往往需要面對較多的家庭及社

會問題，而音樂能為他們帶來慰藉及精神上的支持。樂團的目的為聯繫退休人士，讓他們在退休後建立一個新的社交網絡。

大部分的樂團成員皆沒有任何音樂背景，需要從頭學習。項目至今已累積超過300名參加者，近期更得到新加坡國家藝術理

事會的贊助，於當地的金齡藝術節Silver Arts 2017中演出。樂團也曾於台灣的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珠海的北山音樂節，以

及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中表演。他們現正籌備參與印尼管弦樂團與合奏音樂節 (Indonesia Orchestra & Ensemble Festival) 

及於印尼泗水大學的一場音樂會，向海外推廣以音樂項目作為社會責任的嶄新理念。他們也曾於馬來西亞及汶萊表演，後者

更是在汶萊達魯薩蘭國蘇丹陛下兼國家元首的登基金禧慶典中進行。

E大調長者音樂推廣計劃

由胡關麗珍慈善基金贊助，東華三院領頭開展的E大調長者音樂推廣計劃，旨在透過音樂參與，提升長者的心理、精神以及

社交健康，改善他們整體的生活質素。計劃專為第三齡人士 (50歲或以上) 或剛/即將退休的人士而設，並由五大元素組成: 

一個管弦樂團、音樂培訓班資助計劃、「E大調手鈴隊」、「E Major Music Club」和一個音樂會系列。計劃強調運用藝術

達到預防的功效。它的主要使命為利用音樂的力量，延長健康和正向的晚年生活。此計劃極具開創性，同時結合了對「社會

福利」和「卓越藝術」的追求。    

以舞蹈推動
  
嘻哈學校

協青社旗下的嘻哈學校是迄今為止香港首間以青少年發展為本的HipHop舞蹈學校。他們最初的服務對象為於中三前輟學

的學生，亦即一般被視為「高危」、「隱藏」或「邊緣」的青年。該校旨在以break dance等街舞，推廣「Dancing to 

Healthy Life」的精神，透過在青少年發展中注入Hip Hop文化，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協助他們建立良好品格，並在學習過

程中，加強朋輩間的凝聚力，降低他們進行高危行為的傾向。時至今日，嘻哈學校已成為業界公認的專業街舞學校。他們的

導師教學經驗豐富，並曾於各大型國際街舞比賽中屢獲殊榮。學校也鼓勵創造性就業，有些服務對象已進一步成為了該校的

舞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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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覺藝術推動

藝術在醫院

藝術在醫院是一間以社群藝術為本的慈善機構，透過藝術治療創作服務有需要人士，推動醫院藝術在香港的發展。踏入第

八年的運作，藝術在醫院特別為公立醫院患有慢性病的長者舉辦了「心窗」藝術項目。項目由本地藝術家協助擔任主持，

讓患有抑鬱症、精神分裂症、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以及於復康、物理治療或紓緩治療病房的末期病人，通過進行抒緩性的

藝術創作，享受心靈的平靜，並表達內心世界。自2009年起，項目已於全港12間醫院的各個老人科病房中舉辦多媒體工作

坊。2017年的醫院畫廊展覽包括了在伊利沙伯醫院舉行的「閃耀」長者藝術工作坊，以及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舉行

的「剪·紙」工作坊作品展。而藝術在醫院的招牌壁畫項目亦繼續在進行。

少數族裔青年社區參與及融入嚮導計劃 (RISE 及Moody' s RiseUp)

RISE 及 Moody's RiseUp是由啟勵扶青會開展和舉辦的青少年發展計劃，至今已有6年歷史。計劃以攝影為媒介，旨在賦權

本港的少數族裔青年，讓他們得到少有的表達自己的機會。參與學生能學習並運用相關的技術知識和技巧，捕捉生活體驗，

以另類的創意渠道分享他們的世界觀，為自己發聲。計劃的其他目標還包括裝備生活技能及抗逆能力。

樂融展藝坊

自1997年起，扶康會已開始為服務使用者在培訓計劃中加入藝術活動元素。在嘉民慈善基金會的支持下，他們於2015年開

設樂融展藝坊，旨在進一步發揮殘疾人士的藝術潛能。計劃為殘疾人士及義工舉辦了一系列的藝術活動和工作坊，以促進社

會共融、推廣互相尊重的精神，並加強參加者的自尊和信心。

賽馬會耆青藝坊 

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贈下，東華三院賽馬會耆青藝坊正式投入服務，並於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推行為期三

年的賽馬會耆青智藝樂無窮計劃。藝坊以「長幼共融」及「藝術治療」為理念，以非標籤化的視覺藝術活動，為認知障礙症

長者及照顧者提供訓練和支援。此外，藝坊還鼓勵青少年義工、護老者及認知障礙症長者一同參與創意藝術活動，最終目標

為改善長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質素、促進長幼共融、共建和諧社區。迄今為止，賽馬會耆青藝坊是香港唯一一間藉著視覺藝術

促進誇代共融的獨立機構。藝坊的服務對象包括: 一) 60歲或以上患有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二) 護老者; 三) 青少年。

愛不同藝術 (i-dArt)

I-dArt意指「我愛不同藝術」，他們認為文化藝術是所有人都應享有的平等權利，而藝術欣賞的著重點應是創作者賦予藝術

品的力量，而非創作者的智力或肢體能力。I-dArt提供為期三年的視覺藝術培訓課程，參加者主要為身障及/或精神病患的長

者。首屆參加者已於2017年1月「畢業」，課程以一個公開展覽的方式完滿結束，而第二屆的學員正在培訓中。I-dArt的其

中一項使命是明確地讓「更多不同能力的人士參與藝術，促進彼此的了解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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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藝術 

ART@LDC

由香港扶幼會支持，ART@LDC項目透過藝術計劃，促進個人發展，為有特殊教育需要或學習障礙的學生開拓「不一樣的出

路」。項目於2016年成立，凝聚了一群專業的藝術及教育工作者，包括沙畫家、插畫家、水墨畫家、音樂創作人、視覺藝

術家、腦部發展訓練導師、表演藝術家、劇場工作者及藝術治療師等。項目運用此人才網絡，制訂藝術發展活動，以支援不

同教育或學習需要的學生。這些服務通常都會被帶到學校當中。

按組織排序

香港展能藝術會

香港展能藝術會於1986年成立為非牟利慈善團體，也是國際展能藝術組織VSA的會員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成員。抱持「藝

術同參與．傷健共展能」的願景，該會深信每個人也有創作藝術的潛能，而盡情欣賞藝術之美感和活力是每個人皆擁有的權

利。香港展能藝術會致力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殘疾人士的藝術發展。他們也推動平等機會，讓殘疾人士能參與藝術活動、

發展藝術才能，並倡導透過藝術建立共融的社會。

香港展能藝術會相信 : 

·    人人生而不同，我們應尊重每個人的不同。
· 參與文化藝術活動是基本人權。

· 藝術沒有疆界，每個人都可以是藝術家。

· 藝術同參與，傷健共展能。

該會項目包括 : 

 � 

·    展能藝術發展計劃
·    藝無疆
·    共融藝術計劃
·    創藝自強 
·    藝術通達計劃
·    藝文場地通達顧問服務計劃
·    藝全人 (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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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CCCD)

CCCD創立於2004年，旨在通過文化活動賦權弱勢社群，特別是殘疾人士、移民工人和少數族裔人士。他們舉辦工作坊、表

演和展覽。以下我們僅介紹他們其中三項相關計劃:

「樂隨風」中風復康者合唱團

CCCD於2015-2018年安排了3位音樂治療師，與香港復康會的研究部門合作，創立「樂隨風」中風復康者合唱團。這個為

期三年的項目由愛心聖誕大行動資助。合唱團由17名中風復康者及7名照顧者所組成。每年會進行約45節、每節2小時的課

堂，直到每年年終，合唱團會把參加者所創作的歌曲製作成專業的CD唱片。當三年項目結束後，他們將會進行一份論文研

究，評估項目的成效，包括分析腦神經音樂治療對改善非流利型失語症患者的語言能力的療效。

香港國際聾人電影節

這個電影節專門放映本地和國際的聾人電影製作和錄像，以介紹聽障社群獨特的語言、文化和歷史。CCCD於2017年與香港

藝術中心及其他機構合作，舉辦了第七屆香港國際聾人電影節。通過電影節，他們希望顯示聽障人士無疑是社會的一部分，

但他們擁有獨特的文化、語言和歷史，並應當得到別人的認同和理解。

香港觸感藝術節

此計劃為公眾呈獻一系列的活動，展示一眾視障和視力健全的藝術家的創造力。除藝術節以外，計劃還包括讓公眾與藝術家

合作的工作坊、藝術家作品展覽，以及有關觸感藝術美學的講座。第四屆香港觸感藝術節於2017年舉行，以「心靈之眼」

為主題，共吸引了約4000名參觀者。在參與的藝術家當中，其中四對的藝術家和視障人士合共製作了10件藝術品。計劃鼓

勵參觀者不只用肉眼觀看作品，還要觸摸、感受，運用嗅覺和聽覺，創造一種超乎於視覺感官的體驗，務求提升公眾的認

識，明白藝術欣賞可以是無障礙的體驗。

在藝術治療服務方面，CCCD已於本地實踐和推廣共融社區藝術和創意藝術治療達13年。他們在香港是這兩個範疇的先驅，

並創立了CCCD藝術治療服務中心，為服務對象提供不同的藝術治療服務 (藝術、音樂、戲劇、舞蹈和形體、表達藝術治

療）。他們的服務為社會在不同層面上帶來了正面的影響，包括個人成長、家庭關係和社區團結。目前，很多學校和機構均

聘用CCCD的藝術治療服務。他們的部分藝術治療項目包括:

·    為自閉症和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兒童/家長/老師提供的舞蹈形體治療
·    為葵涌醫院門診病人提供的藝術治療服務
·    利用社區音樂和音樂治療的女性賦權計劃

音樂兒童基金會 

  

音樂兒童基金會是一家慈善機構，為12歲或以下的本地基層兒童提供免費的音樂和樂器培訓。基金會其中一項主要使命是讓

兒童得到平等機會，接觸早期音樂教育，以便他們的潛能可以被發掘並獲進一步的訓練。除了音樂培訓外，基金會還設有樂

團和合唱團，提供排練和公開演出的機會。至於他們的音樂會、工作坊和親子共融音樂營則旨在促進父母、祖父母與孩子之

間的跨代關係，從而推動社會和諧。基金會亦提供專業的上門教授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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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療為本 

「美樂心絃」音樂治療計劃

自2006年起，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成立了「美樂心絃」音樂治療計劃，特別為認知障礙症和慢性病患者提供專業的音樂治療

服務。計劃的專業團隊由註冊音樂治療師及社工所組成，其介入手法不僅具治療效果，更有預防功能，有助滿足患者的身

體、精神、社交和心理需求，從而提高他們的福祉和生活質素。計劃近期建立了義工系統「美樂天使」(Music Angel)，邀

請義工參與由專業團隊所帶領的各種音樂活動，向更多有需要的社區人士推廣音樂治療。音樂治療療程可以個人或小組的方

式進行。

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

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是香港目前唯一一間聘有全職音樂治療師和表達藝術治療師的院舍。該院的其中一個願景是以具預

防性和前瞻性的模式進行老年護理，因此音樂治療環節已被納入長者院友的每天日程當中，作治療和預防護理。院友從早期

開始便會接受音樂治療，讓他們能延長積極和健康的晚年生活。音樂治療師通常會被分派至院舍中最為體弱的長者，即患有

認知障礙症和情緒問題，及有行為與心理症狀(BPSD)的長者。自2017年起，該院引入了更專門的音樂治療介入技巧－腦神

經音樂療法，以針對改善中風復康者的語言能力。

明愛感創中心

明愛感創中心以創意藝術為媒介，為受情緒或精神困擾的青少年亞臨床個案提供情緒健康支援。服務以中心為本或到校服務

的形式進行早期介入，旨在於早期開始預防症狀發展，並避免惡化至精神失調。為了避免患者受標籤化的影響，精神科醫生

或會將個案轉介給感創中心跟進。感創中心亦為需要專業協助的人士提供表達藝術治療，療程可以個人或小組的形成進行。

他們還有一個創意藝術工作室舉辦社區藝術工作坊，讓青少年可以聚集並進行創作和自我表達。

成長希望基金會

「藝 x 述」是一項以學校為本的表達藝術計劃，由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和註冊社工帶領，讓中學生以不同的藝術形式發揮

創意，為他們帶來嶄新的體驗。項目旨在通過藝術和抒緩性的活動，修復香港年輕人每況愈下的情緒和抗逆能力，有關的體

驗包括繪畫、身體舞動、寫作、陶泥、音樂及話劇，以及運用「藝術」作為表達和溝通的工具。這些表達藝術工作坊讓參加

者在輕鬆安全的環境下釋放自己的疑慮和想法，學習與他人溝通及打開心扉。這體驗也有助於提升個人能力感，達至自我療

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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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團結香港基金

團結香港基金是於 2014 年 9 月在香港註冊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集合本港、內地和國際精英，以香港長遠

和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為香港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及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建議，務求

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及可持續發展。

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供說明，並非對任何行業或經濟每項事實的全面分析。事實陳述乃從可靠來源獲得，但團結香港基金

或任何附屬機構不會就其完整性或準確性作出聲明。本報告所述的所有估計、意見及建議乃截至本報告日期的

判斷。團結香港基金不會就使用本報告或其內容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由此招致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本報告不

應與任何合約或承諾予以依賴。

如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或不清晰之處，請以英文版本為準。




